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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生從事Wii互動式遊戲機之能量消耗。以彰化縣秀水國

中體育班學生 29名，男生 21名、女生 8名為研究對象，依身體質量指數（BMI）

的大小分成正常以下（男生 BMI＜23、女生 BMI＜22.5）、過重（男生 BMI≧23、

女生 BMI≧22.5）兩組，實驗時配戴攜帶式氣體分析儀和無線心跳監測器模組，

從事Wii Resort的保齡球、劍擊，和Wii Sports的拳擊共三款遊戲各 10分鐘，收

集參與者的心跳率、攝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估計此三款Wii互動式遊戲之

能量消耗。探討不同Wii遊戲的能量消耗是否有差異，不同性別和不同 BMI，是

否造成能量消耗的不同。同時請參與者填寫運動強度自評量表，藉以判斷Wii遊

戲的運動強度屬性。結論：從事三款Wii遊戲的能量消耗相較於靜息時，皆有明

顯增加。拳擊遊戲能量消耗 4.52 ± 1.33 kcal/kg/hr最高，劍擊遊戲為 4.42 ± 1.31 

kcal/kg/hr次之，保齡球遊戲 2.34 ± 0.47 kcal/kg/hr最低，但拳擊、劍擊遊戲之間

無顯著差異。將心跳率轉換成運動強度，拳擊遊戲（45.2%）和劍擊（39.1%）遊

戲為中強度運動，保齡球遊戲為低強度運動。呼吸商的數值則顯示拳擊和劍擊遊

戲（皆超過 0.9）比保齡球遊戲（大約 0.8）有較高的運動強度。在性別方面，只

有保齡球遊戲的能量消耗，男生明顯多於女生。BMI正常以下組在劍擊遊戲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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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消耗，則明顯多於過重組。總而言之，Wii 互動式遊戲的能量消耗明顯比靜息

時多，特別是拳擊遊戲和劍擊遊戲。 

 

關鍵字：坐式生活形態、攝氧量、能量消耗、互動式遊戲、呼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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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 Ching-Yi. (2011). The comparison of energy expenditure in different modes of 

active Wii resort sports games in athletic-talented students.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ung. 

 

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energy expenditures (EE) in different modes of active Wii resort 

sports games (WRSG), 21 male and 8 female athletic-talented students at Siou Shuei 

Junior High School in Chung Hwa were recruited randomly.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weight group, males with BMI＜23 and females with BMI＜22.5, and 

overweight group, males with BMI 23 and females with BMI 22.5 to execute ≧ ≧

bowling ball, boxing and swordplay modes of WRSG; Meanwhile, the heart rates, 

oxygen consumption and expiratory carbon dioxide during the three modes of WRSG 

for ten minutes by using the breath-by-breath gas analyzer and heart rate monitor were 

recorded. The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scales were performed after WRSG. All of 

the total energy expenditures in three modes of WRSG were obviously greater than in 

sedentary status, and that, the greatest in boxing mode (4.52 ± 1.33 kcal/kg/hr), in 

swordplay mode (4.42 ± 1.31 kcal/kg/hr) and the lowest in bowling ball mode (2.34 ± 

0.47 kcal/kg/hr). The exercise intensity evaluated by heart rate reserve in boxing mode 

(45.2%) and swordplay mode (39.1%) indicated as moderate exercise and in bowling 

ball as light exercise. Also, the greater Respiratory exchanges quotient in boxing and 

swordplay mode (over 0.9) than in bowling mode (about 0.8) have shown the higher 

exercise intensity.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of EE in boxing and swordplay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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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however, greater EE in bowling ball mode in males. The 

EE in swordplay in normal BMI (body mass index) subjects were appare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in overweight BMI ones. In conclusion, the energy expenditures in active 

Wii resort sports games were evidently greater than sedentary seated status, especially, 

in boxing and swordplay mode. 

 

Key words: sedentary life style, oxygen consumption, energy expenditure, active 

video game, respiratory exchanges quo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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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由 於 科 技 的 昌 明，「 無 線 」、「 搖 控 」使 人 類 日 常 生 活 的 方

式 產 生 質 變 與 量 變 ，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減 少 了 能 量 消 耗 ， 高 熱 量

的 飲 食 內 容 ， 工 商 服 務 業 的 工 作 型 態 亦 壓 縮 了 人 們 的 運 動 時

間 ， 導 致 肥 胖 人 口 增 加 。  

有 鑑 於 此 ， 結 合 運 動 與 休 閒 的 概 念 應 運 而 生 ， W i i 即 是

此 情 況 下 的 時 代 產 品 。 至 於 從 事 W i i 互 動 式 遊 戲 能 否 增 加 能

量 消 耗 ， 促 進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研 究 上 不 多 ， 所 以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W i i 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 運 動 強 度 及 運 動 型 態 的 有 氧 與

否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新 興 的 互 動 式 遊 戲 機 「 W i i」 ──以 革 命 性 人 機 界 面 問 世

後 ， 配 備 「 體 感 操 作 系 統 」， 讓 玩 家 只 要 手 執 控 制 器 ( r e m o t e )

時 ， 就 可 以 在 自 家 客 廳 體 現 螢 幕 中 虛 擬 人 物 揮 拍 、 擊 球 、 釣

魚 、 揮 拳 、 跳 躍 等 動 作 ， 使 玩 家 在 享 受 電 玩 遊 戲 帶 來 的 樂 趣

之 餘 ， 能 增 加 更 多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歐 敏 銓 ， 2 0 0 7； 張 哲 千 ，

2 0 0 8）。  

在 W i i  「 體 感 操 作 系 統 」下 的 互 動 式 遊 戲 中 ， 人 腦 在 覺

知 螢 幕 中 運 動 的 物 體 後 ， 手 持 無 線 遙 控 器 ， 利 用 自 身 肢 體 位

移 與 姿 勢 上 的 立 體 變 化 ， 使 遊 戲 主 機 接 收 無 線 遙 控 器 的 信 號

而 產 生 回 應 ， 而 與 遊 戲 操 作 者 在 時 間 與 空 間 上 產 生 即 時 互 動

（ 鄭 旭 煒 、 王 鶴 森 、 陳 厚 諭 ， 2 0 0 8）。  

新 一 代 的 互 動 式 電 視 遊 戲 機 W i i， 2 0 0 6 年 底 一 上 市 便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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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了 大 量 的 購 買 人 潮 。 人 們 熱 愛 W i i 的 原 因 在 於 它 突 破 傳 統

靜 態 坐 式 的 電 子 遊 戲 機 ， 以 獨 特 的 遊 戲 操 控 方 法 讓 人 驚 艷 ，

即 手 持 無 線 遙 控 器 做 出 運 動 的 肢 體 動 作 ， 就 可 以 操 控 遊 戲 中

的 人 物 ， 讓 玩 家 彷 彿 置 身 於 真 實 的 運 動 情 境 中 ， 這 讓 遊 戲 更

具 互 動 性 、 娛 樂 性 及 真 實 性 。 W i i 音 同 英 文 字 w e，「 我 們 」

之 意 ， 代 表 玩 家 、 遊 戲 商 及 任 天 堂 ， 也 就 是 任 天 堂 公 司 提 倡

的 「 同 樂 」 概 念 。  

任 天 堂 公 司 研 發 出 多 款 搭 配 W i i 主 機 的 遊 戲 光 碟 ， 其 中

強 調 運 動 功 能 的 W i i  S p o r t s 運 動 遊 戲 內 有 五 款 遊 戲 ： 棒 球 、

保 齡 球、網 球、高 爾 夫 與 拳 擊（ 單、雙 打 皆 可 ）。棒 球 可 與 電

腦 對 戰 ， 也 可 以 一 人 投 球 、 一 人 揮 棒 ； 保 齡 球 則 由 玩 家 拿 著

遙 控 器 做 出 保 齡 球 動 作 丟 球 ； 網 球 可 單 打 也 可 雙 打 ， 直 接 拿

起 遙 控 器 殺 球 、 揮 拍 ； 高 爾 夫 則 拿 著 遙 控 器 揮 桿 ； 拳 擊 必 須

使 用 左 右 二 個 類 比 搖 桿 ， 奮 力 拿 著 手 把 揮 拳 ， 是 個 相 當 適 合

發 洩 的 遊 戲 （ 聯 合 報 ， 2 0 0 7）。  

2 0 0 9 年，任 天 堂 保 留 了 W i i  S p o r t s 中 原 本 就 有 的 保 齡 球

和 高 爾 夫 遊 戲，再 加 入 包 含 劍 擊 的 1 0 個 新 遊 戲，順 勢 推 出 共

有 1 2 款 運 動 的 W i i  R e s o r t 遊 戲 光 碟 ， 期 望 以 更 豐 富 的 遊 戲

項 目 、 更 多 元 的 運 動 方 式 吸 引 消 費 者 的 目 光 。  

 

 

第 二 節   研 究 動 機  

靜 態 活 動 的 普 遍（ 如 玩 網 路 遊 戲、看 電 視 ），使 學 童 從 事

身 體 活 動 的 機 會 日 漸 減 少（ 許 振 明， 2 0 0 6），導 致 學 生 的 生 活

方 式 偏 重 於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陳 玉 鳳， 2 0 0 3）。學 童 坐 式 生 活 時

間 愈 來 愈 長 ， 加 上 營 養 攝 取 過 剩 、 缺 乏 運 動 ， 導 致 肥 胖 者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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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升 高 ， 身 體 機 能 也 逐 漸 退 化 (鄭 俊 傑 ， 2 0 0 1 )。  

伴 隨 社 會 進 步 、 經 濟 成 長 、 科 技 日 新 月 異 ， 人 們 的 生 活

型 態 改 變 ， 生 活 日 益 便 利 ， 使 得 肥 胖 的 人 口 有 逐 年 增 加 的 現

象 。 早 在 1 9 9 6 年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 H O） 與 美 國 食 品 藥 物

管 制 局（ F D A）就 已 經 將 肥 胖 症 列 為「 慢 性 疾 病 」，且 認 為 它

比 傳 染 病 還 可 怕 ， 嚴 重 威 脅 全 球 人 類 的 健 康 福 祉 。  

內 政 部 兒 童 局 （ 2 0 0 5） 針 對 青 少 年 調 查 日 常 生 活 最 常 參

與 的 活 動 ， 屬 「 看 電 視 及 錄 影 帶 」 者 最 多 ， 佔 5 7 . 1 6 %；「 家

中 上 網 」 次 之 ， 佔 4 7 . 7 4 %；「 球 類 體 育 活 動 」 再 次 之 ， 只 佔

3 8 . 4 2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 0 0 4） 的 研 究 則 顯 示 ， 數 位 生 活 在

青 少 年 活 動 時 間 所 佔 比 例 越 來 越 大 ， 運 動 時 間 比 例 逐 年 下

降 ， 可 能 是 導 致 肥 胖 人 口 逐 年 上 升 的 原 因 之 一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2 0 0 6） 統 計 全 球 人 口 發 現 ： 有 將 近 1 6

億 的 成 年 人 的 體 重 過 重 ， 其 中 4 億 屬 於 肥 胖 ， 甚 至 5 歲 以 下

兒 童 也 約 有 2 2 0 0 萬 人 屬 於 過 重 ； 預 估 未 來 在 2 0 1 5 年 時 ， 將

有 2 3 億 的 成 年 人 屬 於 過 重 ， 其 中 有 7 億 是 肥 胖 。  

台 灣 國 民 營 養 健 康 狀 況 變 遷 調 查 資 料 庫 （ N u t r i t i o n  a n d  

H e a l t h  S u r v e y  i n  Ta i w a n ,  [ N A H S I T ] ,  D a t a  Wa r e h o u s e  S y s t e m）

在 2 0 0 1 ~ 2 0 0 2  的 調 查 發 現，有 將 近 1 / 3  的 國 中 男 生 體 重 不 正

常 ， 其 中 有 1 5 . 5 %  過 重 ， 而 有 1 4 . 7 %  是 肥 胖 ； 國 中 女 生 約

有 1 / 4  體 重 不 正 常 ， 其 中 1 4 . 4 %  過 重 ， 而 有 9 . 1 %  是 肥 胖 。  

在 成 年 人 部 份 ， 從 1 9 9 3 ~ 2 0 0 5  之 間 ， 男 性 肥 胖 人 口 由

1 0 . 5 %增 加 到 3 0 %，而 女 性 雖 然 上 升 較 少，但 也 由 1 3 . 2 %增 加

到 2 0 %  （ P a n ,  L e e ,  C h u a n g ,  L i n  &  F u ,  2 0 0 8）。  

Va c c a r o  與  M a h o n（ 1 9 8 9） 指 出 ， 兒 童 或 青 少 年 時 期 的

過 胖 ， 的 確 是 造 成 成 年 期 過 胖 的 重 要 指 標 。 因 此 ， 為 了 預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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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人 口 肥 胖 率 持 續 上 升 ， 一 個 人 在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時 期 就 建

立 規 律 運 動 的 習 慣 ， 以 增 加 身 體 活 動 量 ， 是 目 前 提 升 國 民 健

康 的 重 要 議 題 之 一 （ 林 瑞 興 、 方 進 隆 ， 2 0 0 0； 鍾 曉 雲 、 吳 從

貴 ， 2 0 0 1；  G a b b a r d ,  2 0 0 0 ;  E b b e l i n g ,  P a w l a k  &  L u d w i g ,  

2 0 0 2）。  

2 0 0 7 年 ， 科 技 開 創 嶄 新 數 位 生 活 時 代 ， 並 稱 為 4 I 的 產

品 為 ： ( 1 )微 軟 －「 Vi s t a」， ( 2 )任 天 堂 －「 W i i」， ( 3 )英 特 爾 －

「 W i M A X」， ( 4 )蘋 果 － 「 i P h o n e」。 張 偉 杰 、 林 弘 昌 （ 2 0 0 7）

研 究 指 出 4 I  不 僅 將 成 為 未 來 在 數 位 學 習 與 數 位 生 活 應 用 市

場 的 新 趨 勢 ， 而 且 將 賦 予 人 們 生 活 便 利 、 美 好 ， 以 及 新 的 生

活 型 態 。  

其 中 ， 任 天 堂 W i i  電 玩 遊 戲 主 機 成 功 以「 體 感 遊 戲 」開

創 了 數 位 操 控 的 新 境 界。W i i  的 無 線 操 控 器 W i i  r e m o t e  配 備

「 體 感 操 作 系 統 」，  能 感 應 玩 家 手 腕 、 手 臂 或 肢 體 動 作 ； 玩

網 球 時 ， W i i  r e m o t e「 變 身 」 網 球 拍 ； 玩 格 鬥 時 ， 又 成 了 銳

不 可 擋 的 寶 劍 ， 大 大 增 加 遊 戲 逼 真 度 。 W i i 直 覺 性 的 操 作 方

式， 簡 單 易 懂 的 特 性，成 了 全 家 同 樂 的 熱 門 遊 戲 主 機。W i i  體

感 遊 戲 ， 與 以 手 握 滑 鼠 、 手 指 動 作 居 多 的 遊 戲 主 機 相 較 ， 稱

之 為 「 超 體 感 互 動 遊 戲 主 機 」 亦 不 為 過 （ 張 偉 杰 、 林 弘 昌 ，

2 0 0 7； 歐 敏 銓 ， 2 0 0 7）。  

而  W i i 所 稱 之「 體 感 」即 為 本 體 感 覺 中 的 運 動 知 覺 ， 是

一 種 複 雜 的 知 覺 ， 為 人 腦 對 當 前 運 動 的 物 體 在 空 間 和 時 間 上

位 移 過 程 的 反 映 。 位 移 的 方 向 包 括 運 動 的 外 界 物 體 和 有 機 體

本 身 兩 個 方 面：（ 一 ）客 體 運 動 知 覺 :對 客 體 機 械 位 移 的 知 覺 ；

（ 二 ）主 體 運 動 知 覺：這 是 對 自 身 肢 體 位 移 及 姿 勢 的 知 覺  (謝

明 義 、 陳 冠 錦 ， 2 0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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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i 是 一 個 劃 時 代 的 遊 戲 主 機 ， 利 用 手 部 和 肢 體 動 作 來

控 制 遊 戲 ， 希 望 同 時 結 合 休 閒 與 運 動 。 W i i 眾 多 遊 戲 中 ， 最

家 喻 戶 曉 的 應 屬 運 動 類 遊 戲 W i i  S p o r t s。 陳 昱 文 （ 2 0 0 8） 針

對 W i i  S p o r t s 以 健 康 體 適 能（ h e a l t h - r e l a t e d  f i t n e s s）的 觀 點，

提 出 以 下 看 法 ：  

（ 一 ） 正 面 影 響 ： 能 誘 使 平 時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進 行 身 體 活

動 、 經 由 遊 戲 對 實 際 運 動 產 生 興 趣 、 比 坐 式 電 玩 遊 戲 更 能 提

供 運 動 量 與 熱 量 的 消 耗 、 小 空 間 即 能 進 行 身 體 活 動 、 可 提 高

每 分 鐘 心 跳 率（ H R / m i n）與 體 溫 、 有 助 於 手 眼 協 調 能 力 的 提

升 等 優 點 。  

（ 二 ） 負 面 影 響 ： 下 半 身 肌 群 活 動 量 不 足 、 技 巧 熟 練 後

著 重 小 肌 肉 活 動 、 遊 戲 操 控 動 作 與 實 際 運 動 有 差 距 等 缺 點 。  

根 據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會 （ A m e r i c a n  C o l l e g e  o f  S p o r t  

M e d i c i n e， A C S M）（ 1 9 9 8） 研 究 證 實 ， 有 部 分 不 見 得 對 改 善

有 氧 適 能 有 幫 助 的 低 強 度 運 動 ， 持 之 以 恆 同 樣 可 以 獲 得 健 康

效 益 。 因 此 正 確 使 用 W i i 從 事 運 動 類 遊 戲 ， 似 乎 也 能 達 到 增

進 健 康 的 效 果 。  

而 新 一 代 無 線 電 腦 遊 戲 的 功 能 ㄓ ㄧ ， 是 為 了 刺 激 青 少 年

從 事 更 多 的 身 體 活 動 與 運 動 。 L a n n i n g h a m - F o s t e r ,  J e n s e n ,  

F o s t e r ,  R e d m o n d ,  Wa l k e r 與 H e i n z  ( 2 0 0 6 )研 究 指 出 ， 從 事 坐

式 使 用 手 持 控 制 器 的 電 腦 遊 戲 者 ， 其 能 量 消 耗 較 休 息 者 多 出

2 2 %， 而 互 動 式 遊 戲 ， 需 要 上 身 動 作 者 和 舞 蹈 遊 戲 者 ， 其 能

量 消 耗 較 休 息 者 增 加 1 0 8 %  及 1 7 2 %。因 此，新 一 代 的 電 腦 遊

戲 可 提 供 給 青 少 年 增 加 體 力 活 動 範 圍 的 機 會 。 孩 童 花 大 量 的

時 間 從 事 電 腦 遊 戲 ， 很 難 說 服 他 們 放 棄 這 些 螢 幕 的 活 動 。 然

而 從 事 互 動 式 電 腦 遊 戲 ， 可 能 是 一 個 青 少 年 增 加 身 體 活 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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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用 方 法 。  

有 鑑 於 此，本 文 乃 積 極 探 討 從 事 W i i  運 動 類 遊 戲 所 獲 得

的 健 康 效 果 。  

 

 

第 三 節   研 究 目 的  

一 、  比 較 從 事 W i i 保 齡 球、劍 擊 和 拳 擊 三 款 運 動 類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是 否 有 明 顯 差 異 。  

二 、  探 討 男 女 性 別 不 同，對 從 事 W i i 運 動 類 遊 戲 在 能 量 消 耗

上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三 、  探 討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B M I） 不 同 ， 對 從 事 W i i 運 動 類 遊

戲 在 能 量 消 耗 上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四 、  藉 呼 吸 商（ R . Q .）的 量 測，以 判 斷 W i i  的 運 動 行 為 較 偏

有 氧 運 動 或 是 無 氧 運 動 。  

五 、  透 過 參 與 者 填 答 的 運 動 強 度 自 覺 量 表 指 數，判 讀 W i i  運

動 類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屬 性 。  

六 、  藉 心 跳 率 的 量 測 ， 推 算 W i i  運 動 類 遊 戲 的 訓 練 強 度

（ T r a i n i n g  I n t e n s i t y），是 否 與 運 動 強 度 自 覺 量 表 的 結 果

一 致 。  

七 、  探 討 W i i 運 動 類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是 否 受 到 操 作 經 驗 及

熟 練 度 的 影 響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一 、  假 設 W i i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會 大 於 休 息 時 之 能 量 消 耗 。  

二 、  假 設 W i i 保 齡 球 遊 戲 為 低 強 度 運 動 ， 劍 擊 遊 戲 和 拳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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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戲 為 中 強 度 運 動 。  

三 、  假 設 W i i 保 齡 球 遊 戲 為 有 氧 運 動 ， 劍 擊 遊 戲 和 拳 擊 遊

戲 為 無 氧 運 動 。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壹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彰 化 縣 秀 水 國 中 體 育 班 男 2 1 位 、 女 8 位 ， 共 2 9

位 為 參 與 者  

 

貳 、  研 究 限 制  

一 、  女 生 樣 本 數 少 ： 本 研 究 實 驗 的 樣 本 中 ， 女 性 參 與 者 只

有 8 位，甚 至 7 個 呼 吸 商 異 常 女 生 佔 了 3 位，分 析 比 較 性

別 不 同 在 能 量 消 耗、運 動 強 度、心 跳 率 和 呼 吸 商 有 無 差 異

時，女 生 組 的 統 計 數 值 容 易 受 極 端 值 的 影 響，而 改 變 統 計

檢 定 的 結 果 。  

二 、  過 重 組 樣 本 數 少 ： 本 研 究 實 驗 的 樣 本 中 ， B M I 過 重 的

參 與 者 只 有 5 位，比 較 B M I 不 同 在 能 量 消 耗、運 動 強 度 、

心 跳 率 和 呼 吸 商 有 無 差 異 時，過 重 組 的 統 計 數 值 容 易 受 極

端 值 的 影 響，而 改 變 統 計 檢 定 的 結 果。幸 好 7 個 呼 吸 商 異

常 並 無 過 重 組 成 員 。  

三 、  面 罩 容 易 因 動 作 過 大 造 成 不 密 合 ： M e t a M a x  3 B  攜 帶

式 氣 體 分 析 儀 的 面 罩 設 計，容 易 受 操 作 者 臉 部 的 汗 水，或

實 驗 動 作 過 大 的 影 響，氣 體 的 收 集 有 疏 漏，而 導 致 數 據 失

真。且 實 驗 當 下 除 非 面 罩 脫 落，否 則 操 作 者 和 紀 錄 者 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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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察 覺 。  

四 、  本 研 究 因 受 限 於 實 驗 器 材 的 使 用 時 間 考 量 ， 僅 選 用

W i i  S p o r t s 及 W i i  R e s o r t 的 三 款 互 動 式 遊 戲 為 研 究 主 體 ，

因 為 每 款 遊 戲 使 用 的 大 小 肌 肉、運 動 強 度 和 屬 性 皆 有 明 顯

不 同 ， 本 研 究 的 推 論 不 適 用 其 他 遊 戲 及 機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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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一 共 有 七 節 。 第 一 節 呈 現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的 盛 行 現

況 。 第 二 節 簡 述 肥 胖 形 成 的 原 因 。 第 三 節 說 明 判 別 肥 胖 與 否

的 指 標 有 很 多，本 文 採 用 體 脂 肪（ B M I）來 衡 量，也 顯 示 B M I

的 方 便 性 及 與 肥 胖 的 正 相 關 。 第 四 節 提 出 一 些 針 對 肥 胖 者 運

動 介 入 的 研 究 成 果 。 第 五 節 說 明 可 以 由 攝 氧 量 ， 求 得 等 代 謝

量 （ M E T） ， 再 推 算 能 量 消 耗 。 第 六 節 回 顧 電 玩 遊 戲 從 坐 式

型 態，進 展 到 非 坐 式 的 歷 程。第 七 節 收 集 W i i遊 戲 運 用 在 醫 療

復 建 ， 還 有 運 動 強 度 、 能 量 消 耗 的 相 關 研 究 。  

 

 

第 一 節   現 代 人 的 生 活 型 態  

現 代 的 社 會 ， 生 活 上 無 論 是 食 、 衣 、 住 、 行 、 育 、 樂 各

方 面 都 因 經 濟 發 展 而 獲 得 相 當 大 的 改 善 ； 又 由 於 資 訊 科 技 發

達 ， 人 們 仰 賴 科 技 的 便 利 ， 身 體 活 動 的 機 會 減 少 了 許 多 。 尤

其 是 現 在 的 學 童 ， 都 是 父 母 的 寶 貝 ， 除 豐 衣 足 食 外 ， 上 下 學

家 長 或 安 親 班 車 輛 接 送 者 比 比 皆 是，主 要 娛 樂 是 電 視、電 動、

電 腦 ⋯ 等 坐 式 生 活 形 態 ( s e d e n t a r y  l i f e  s t y l e )， 缺 乏 大 肌 肉 的

活 動 ， 因 而 造 成 過 重 、 甚 至 肥 胖 及 體 適 能 下 降 ， 健 康 因 而 出

現 了 問 題 （ 劉 潤 興 ， 2 0 0 3） 。  

再 根 據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於 2 0 0 4年 調 查 研 究 顯 示 ， 台 灣 約 有

1 5％ 至 2 0％ 的 國 小 學 童 超 重 ， 全 台 約 有 六 十 萬 名 小 胖 子 ， 此

一 現 象 顯 示 出 國 小 學 童 運 動 量 的 嚴 重 不 足 ， 已 是 普 遍 存 在 的

事 實 。 因 此 ， 提 倡 學 童 運 動 風 氣 及 習 慣 ， 是 現 代 先 進 國 家 施

政 的 重 點 （ 顏 君 彰 、 陳 敬 能 ， 2 0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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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2 0 2 0健 康 國 民 的 新 政 策 （ H e a l t h y  P e o p l e  2 0 2 0） 建

議 一 星 期 至 少 五 天 ， 每 天 從 事 3 0分 鐘 中 度 或 強 度 的 身 體 活

動，澳 大 利 亞（ 2 0 0 7）健 康 及 老 化 部 門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H e a l t h  

a n d  A g e i n g )建 議 每 天 至 少 6 0分 鐘 中 度 至 費 力 身 體 活 動 ， 台 灣

教 育 部 （ 1 9 9 9） 也 建 議 學 生 一 星 期 至 少 三 次 、 每 次 3 0分 鐘 、

心 跳 每 分 鐘 1 3 0下 （ 體 適 能 3 3 3） 的 身 體 活 動 。  

蔡 孟 書 ， 吳 英 黛 （ 2 0 0 9） 在 「 台 灣 地 區 兒 童 身 體 活 動 量

之 先 趨 研 究 」 中 ， 評 估 國 小 三 和 五 年 級 、 國 中 一 和 三 年 級 、

以 及 高 中 二 年 級 共 1 5 4 名 學 生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結 果 發 現 我 國

兒 童 和 青 少 年 在 上 述 年 級 ， 達 國 際 建 議 費 力 身 體 活 動 量 標 準

的 比 率 明 顯 偏 低 ， 其 中 國 中 一 年 級 生 中 度 至 費 力 身 體 活 動 時

間 最 少 ， 最 不 符 合 上 述 我 國 體 適 能 3 3 3 或 美 國 、 澳 大 利 亞 建

議 的 身 體 活 動 標 準 比 例 。  

 

 

第 二 節   造 成 肥 胖 的 原 因  

 

壹 、 脂 肪 的 組 成  

在 生 理 學 上，身 體 的 脂 肪 可 分 為 四 大 類：( 1 )脂 肪 酸（ f a t t y  

a c i d s） ， ( 2 )三 酸 甘 油 脂 （ t r i g l y c e r i d e s ,  T G） ， ( 3 )磷 脂

（ p h o s p o l i p i d s） ， ( 4 )類 固 醇 （ s t e r o i d s） 。 身 體 內 的 脂 肪 組

織 中 有 2 5 0 億 ~ 3 0 0 億 白 色 脂 肪 細 胞，內 含 的 中 性 脂 肪 三 酸 甘

油 酯 是 含 量 最 多 的 脂 肪 。 肥 胖 便 是 脂 肪 細 胞 囤 積 了 過 多 的 脂

肪 所 造 成 。  

因 此 ， 攝 取 能 量 與 消 耗 能 量 之 間 的 均 衡 便 影 響 著 脂 肪 的

累 積 ，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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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 取 能 量  －  消 耗 能 量  ＝  儲 存 能 量    

吃 的 過 多 ， 多 餘 的 能 量 便 會 轉 變 為 體 脂 肪 ， 相 對 地 ， 運 動 不

足 也 會 因 能 量 消 耗 太 少 而 使 脂 肪 累 積 。 所 以 ， 當 能 量 過 剩 造

成 中 性 脂 肪（ T G）含 量 超 出 正 常 範 圍 ， 即 發 生 肥 胖（ 日 本 肥

胖 學 會 編 輯 委 員 會 ， 2 0 0 1 / 2 0 0 3） 。  

在 正 常 情 形 下 ， 脂 肪 佔 體 重 的 比 例 男 性 為 1 5 ~ 2 0 %， 女

性 為 2 0 ~ 2 5 %。  

 

貳 、 肥 胖 的 成 因  

肥 胖 乃 是 長 期 熱 量 攝 取 大 於 熱 量 消 耗 ， 導 致 脂 肪 堆 積 於

身 體 組 織 之 中 。 然 而 肥 胖 的 成 因 很 多 ， 到 目 前 仍 無 定 論

（ R o w l a n d ,  1 9 9 0）， 回 顧 過 去 的 文 獻 ， 大 致 可 將 兒 童 肥 胖 的

成 因 分 為 ：  

 

一 、 身 體 活 動 量 減 少  

國 內 學 者 謝 錦 城  ( 2 0 0 4 )指 出 兒 童 看 電 視 的 時 間 太 長，以

致 相 對 活 動 時 間 過 少 ， 是 導 致 兒 童 肥 胖 的 一 項 因 素 。 輕 度 活

動 者 的 基 礎 代 謝 率 較 低 ， 若 在 同 等 熱 量 攝 取 下 ， 會 比 有 體 能

活 動 多 者 累 積 更 多 的 脂 肪 ， 若 惡 性 循 環 ， 活 動 量 越 來 越 少 ，

將 加 速 造 成 肥 胖 的 產 生 。  

在 國 外 ， 一 份 對 加 拿 大 兒 童 不 活 動 時 間 的 研 究 ， 發 現 不

活 動 是 肥 胖 及 過 重 危 險 因 子 ， 其 中 錄 影 帶 及 電 視 時 間 (大 於 2

小 時 )是 造 成 過 重 相 當 重 要 的 危 險 因 子 （ T r e m b l a y  &  W i l l m s ,  

2 0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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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過 量 飲 食  

在 國 內 葉 麗 芳 （ 2 0 0 9） 的 研 究 中 ， 以 台 北 巿 某 所 完 全 中

學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發 現 ： 男 性 、 國 中 1 3 ~ 1 4  歲 的 學 習 階 段

以 及 與 每 週 飲 用 含 糖 飲 料 總 熱 量 愈 高 者 ， 愈 傾 向 肥 胖 。  

國 外 ， S h e p a r d  等 人 （ 2 0 0 1） 針 對 肥 胖 者 與 正 常 體 重 者

在 高 油 脂 、 高 碳 水 化 合 物 的 飲 食 下 ， 雖 然 全 部 攝 取 的 能 量 相

同 ， 但 在 一 天 不 活 動 的 情 形 下 ， 高 油 脂 組 的 脂 肪 平 衡 約 比 高

碳 水 化 合 物 組 多 出 1 7 9 0仟 焦 （ k J） ， 即 4 2 8仟 卡 （ k c a l）， 約

5 0 g的 脂 肪 。  

近 年 來 ， 青 少 年 飲 食 文 化 以 高 升 糖 （ G I） 指 數 的 食 物 為

主 ， 造 成 一 連 串 荷 爾 蒙 上 的 刺 激 而 引 發 強 烈 的 飢 餓 感 ， 造 成

過 度 飲 食 ， 體 脂 肪 過 度 累 積 的 情 形 ， 更 使 得 肥 胖 的 盛 行 率 向

下 延 伸 ， 並 增 加 日 後 成 為 成 人 的 肥 胖 機 率 。 （ W H O ,  2 0 0 6 ;  

E b b e l i n g ,  P a w l a k ,  &  L u d w i g ,  2 0 0 2； 郭 家 驊 、 陳 九 州 、 陳 志

中 ， 2 0 0 0） 。  

 

三 、 遺 傳 因 素  

根 據 傳 統 遺 傳 統 計 研 究 發 現 ， 肥 胖 兒 童 經 常 有 家 族 遺 傳

傾 向 （ 黃 伯 超 、 游 素 玲 、 林 月 美 、 朱 志 良 ， 1 9 9 2） ， 調 查 報

告 中 指 出 ， 父 母 兩 人 皆 肥 胖 者 ， 其 子 女 出 現 肥 胖 的 機 率 為

6 6 - 8 0﹪ ， 父 母 中 有 一 人 肥 胖 者 ， 其 子 女 出 現 肥 胖 的 機 率 為

4 1 - 5 0 %  ， 而 父 母 親 體 重 皆 為 正 常 者 ， 其 子 女 出 現 肥 胖 的 機

率 只 有 9﹪ （ 謝 寒 琪 ， 2 0 0 3） 。  

 

四 、 交 互 作 用  

邱 秀 珍 （ 2 0 0 4） 的 研 究 指 出 ， 針 對 嘉 義 縣 某 國 中 肥 胖 與



 13

體 重 正 常 青 少 年 進 行 飲 食 與 活 動 調 查 時 發 現 ： 肥 胖 青 少 年 在

飲 食 方 面 ， 攝 食 高 油 脂 、 高 糖 食 物 比 例 顯 著 多 於 正 常 體 重 兒

童 ； 而 肥 胖 青 少 年 在 活 動 方 面 ， 運 動 頻 率 顯 著 較 正 常 體 重 青

少 年 低 下 ， 坐 式 生 活 （ 平 日 假 日 打 電 腦 ） 時 間 則 顯 著 較 正 常

體 重 青 少 年 多 。  

另 外 ， 研 究 也 顯 示 肥 胖 的 生 理 原 因 為 特 定 的 生 化 因 子 所

引 起 一 系 列 的 攝 食 和 能 量 代 謝 紊 亂 而 導 致 的 慢 性 疾 病 ， 與 遺

傳、環 境、基 因、飲 食 習 慣 和 身 體 活 動 量 減 少 有 關（ 顏 兆 熊 、

沈 德 昌 ， 2 0 0 2； 曾 明 郎 、 甘 能 斌 ， 2 0 0 8） 。  

 

參 、 伴 隨 肥 胖 而 來 的 問 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2 0 0 9） 公 佈 1 0大 死 因 中 ， 和 肥 胖 有 關 的

心 臟 病 名 列 第 二 、 腦 血 管 疾 病 第 三 、 糖 尿 病 第 五 ， 高 血 壓 雖

然 名 次 滑 落 十 名 外，但 也 名 列 十 一。肥 胖 可 以 說 是 萬 病 之 源。

現 今 學 童 肥 胖 現 象 急 速 上 升 ， 發 生 病 變 情 形 也 持 續 增 加 ， 學

童 肥 胖 所 帶 來 的 問 題 已 到 刻 不 容 緩 的 地 步 。  

國 內 黃 文 俊 （ 2 0 0 0） 的 研 究 指 出 坐 式 生 活 時 間 越 多 ， 在

B M I、 肌 力 、 肌 耐 力 與 柔 軟 度 上 ， 皆 顯 著 低 於 一 般 學 生 。  

當 肥 胖 引 起 脂 肪 過 度 囤 積 時 ， 健 康 障 礙 的 機 率 就 會 升

高 ， 如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 高 血 壓 、 高 血 脂 、 心 血 管 疾 病 、 冠 狀

動 脈 心 臟 病、中 風、癌 症，  甚 至 心 理 疾 病 與 情 緒 問 題 等，  與

死 亡 率 的 呈 正 相 關 。 （ U . S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H e a l t h  a n d  H u m a n  

S e r v i c e s ,  1 9 9 6 ;  C a l l e ,  T h u n ,  P e t r e l l i ,  R o d r i g u e z ,  &  H e a t h ,  

1 9 9 8 ;  李 彩 華 ， 1 9 9 8； 郭 家 驊 等 ， 2 0 0 0） 。  

甚 至 肥 胖 對 5歲 的 兒 童 而 言，就 有 可 能 會 產 生 負 面 的 自 我

形 象 ， 在 青 少 年 期 間 更 會 有 沮 喪 所 伴 隨 的 自 尊 抺 滅 與 孤 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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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 神 經 質 與 高 危 險 的 行 為 （ E b b e l i n g ,  P a w l a k ,  &  L u d w i g ,  

2 0 0 2） 。  

 

 

第 三 節   肥 胖 的 指 標 — B M I  

在 肥 胖 的 定 義 標 準 中 ，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B o d y  M a s s  I n d e x ,  

B M I )是 目 前 世 界 最 為 常 用 ， 也 應 用 最 廣 的 過 重 與 肥 胖 指 標 ，

測 量 上 簡 單 易 算 ， 以 人 體 體 重 除 以 身 高 的 平 方 進 行 計 算 ， 其

中 體 重 以 公 斤（ k i l o g r a m ,  k g）為 單 位，身 高 以 公 尺（ m e t e r ,  m）

為 單 位 。 公 式 為 ：   

B M I  =  體 重 （ k g） /身 高 的 平 方 （ 2m ）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B M I）的 優 點 是 方 便 以 大 樣 本 進 行 測 量 ，

且 能 適 用 於 不 同 性 別 與 各 年 齡 的 成 人 。 因 為 測 量 容 易 且 毋 需

昂 貴 的 設 備，所 以 B M I  擁 有 龐 大 的 樣 本 數 量，以 得 到 統 計 上

的 信 度 與 效 度 ， 並 作 為 肥 胖 的 預 測 。 雖 然 B M I不 如 「 斷 層 掃

瞄 」 或 「 生 物 電 阻 分 析 」 那 麼 精 確 ， 且 可 直 接 測 出 體 脂 肪 比

例 ， 但 對 於 提 供 做 為 肥 胖 導 致 罹 病 率 的 相 對 程 度 則 具 有 高 信

度 與 效 度 。 因 此 ， B M I為 目 前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 H O） 與 許 多

一 般 性 健 康 機 構 慣 用 的 肥 胖 指 標 （ W e r n e r  &  S h a r o n ,  2 0 0 7 ;  

W H O ,  2 0 0 8 ;  郭 家 驊 等 ,  2 0 0 0） 。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B M I） 是 目 前 國 際 間 在 衡 量 自 己 的 體 重

及 身 高 是 不 是 在 於 一 個 「 健 康 的 範 圍 」 的 計 算 方 式 。 粗 略 來

說 ， 當 您 的 B M I介 於 1 8 . 5到 2 4就 是 健 康 。 但 是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的 身 高 、 體 重 及 體 脂 肪 隨 著 年 齡 皆 有 明 顯 變 化 ， 在 不 同 性 別

也 有 差 異 ， 因 此 不 適 合 使 用 成 人 的 B M I標 準 來 判 斷 肥 胖 或 過

重 （ J u n e ,  1 9 9 6 ;  W H O ,  2 0 0 0）。  



 15

國 內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2 0 0 2） 評 估 亞 洲 人 身 高 、 體 重 比 例

及 健 康 狀 況 後 ， 公 佈 「 兒 童 與 青 少 年 肥 胖 定 義 」， 以 國 中 1 3

歲 男 性 學 童 B M I≧  2 4 . 8， 女 性 學 童 B M I≧  2 4 . 6 為 肥 胖 ； 1 4

歲 男 性 學 童 B M I≧  2 5 . 2， 女 性 學 童 B M I≧  2 5 . 1 為 肥 胖 ； 1 5

歲 男 性 學 童 B M I≧  2 5 . 5， 女 性 學 童 B M I≧  2 5 . 3 為 肥 胖 。  

教 育 部 體 適 能 網 站（ h t t p : / / w w w. f i t n e s s . o r g . t w  /）上 亦 有

台 閩 地 區 未 成 年 人 、 已 成 年 人 的 男 、 女 身 體 質 量 評 等 表 和 百

分 等 級 常 模 （ 如 附 錄 一 ∼ 四 ） ， 可 以 看 出 除 了 性 別 之 間 的 差

異 外，成 年 人 和 未 成 年 人 的 B M I 標 準 也 有 明 顯 的 不 同。本 研

究 針 對 就 讀 國 中 的 青 少 年 進 行 不 同 B M I， 在 從 事 W i i 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是 否 有 差 異 的 探 討 ， 即 是 以 此 網 站 之 資 料 作

為 分 組 的 依 據 。  

 

 

第 四 節   運 動 與 能 量 消 耗  

為 避 免 有 過 多 脂 肪 累 積 ， 在 孩 童 及 青 少 年 時 期 有 規 律 的

身 體 活 動，將 對 未 來 成 人 後 有 更 多 的 健 康 效 益 存 在（ A m e r i c a n  

A c a d e m y  o f  P e d i a t r i c s ,  2 0 0 0 ;  Wa t t s 等 ,  2 0 0 4）。  

國 內 外 學 者 林 瑞 興 與 方 進 隆 ( 2 0 0 0 )、 G a b b a r d ( 2 0 0 0 )、

E b b e l i n g ( 2 0 0 2 )等 人 指 出，一 個 人 在 兒 童 時 期 就 該 養 成 身 體 活

動 的 習 慣 ， 增 加 能 量 的 消 耗 以 維 持 能 量 代 謝 的 正 平 衡 ， 並 持

續 到 成 年 ， 如 此 可 避 免 肥 胖 兒 童 日 後 惡 化 成 為 身 體 活 動 量 更

低 的 肥 胖 成 年 人 。  

 

壹 、 對 肥 胖 兒 童 的 運 動 介 入  

陳 麗 玉 （ 2 0 0 1） 以 1 0名  9 ~ 1 2  歲 的 肥 胖 兒 童 為 研 究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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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進 行 1 2週 研 究 發 現 ， 運 動 訓 練 配 合 飲 食 教 育 能 有 效 改 變

肥 胖 學 童 身 體 組 成 ， 造 成 體 脂 率 下 降 與 淨 體 重 上 升 。  

謝 孟 瑞（ 2 0 0 6）以 躲 避 球 運 動 介 入 5 4 名 肥 胖 國 小 學 童 ，

為 期 8 週、每 週 3 次、每 次 4 0 分 鐘，並 與 坐 式 生 活 組 進 行 身

體 組 成 的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運 動 介 入 組 與 控 制 組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運 動 介 入 組 前 後 測 有 顯 著 差 異 。  

方 淑 卿 與 林 瑞 興（ 2 0 0 7）將 2 8 名 國 小 肥 胖 學 童 分 為 運 動

組 與 控 制 組 ， 進 行 1 2 週 、 每 週 運 動 5 天 、 每 次 運 動 強 度

5 5 ~ 7 0 %、 最 大 心 跳 率 3 0 分 鐘 的 訓 練 後 ， 測 量 身 體 組 成 與 體

適 能 之 差 異，結 果 僅 在 B M I 上 達 顯 著 差 異，在 體 重、體 脂 重、

體 脂 率 上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黃 文 俊 （ 1 9 9 8） 以 2 1名 1 0 ~ 1 1歲 的 學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 進

行 8週 間 斷 性 步 行 運 動 介 入 ， 共 分 為 1 0、 2 0、 3 0  分 鐘 三 組 ，

每 週 3  天 、 每 天 2  次 ， 以 自 覺 舒 適 步 行 速 度 進 行 ， 結 果 發 現

學 童 在 B M I  上 雖 然 沒 有 顯 著，但 在 柔 軟 度 與 心 肺 適 能 有 顯 著

上 升 。  

W a t t s 等 人 （ 2 0 0 4） 以 8 週 ， 每 週 3 次 ， 每 次 1 小 時 的

有 氧 運 動 介 入 1 4 個 6 ~ 1 1 歲 的 肥 胖 兒 童 之 後 ， 結 果 發 現 在 身

體 組 成 ： 體 重 、 B M I、 腰 圍 、 皮 脂 厚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僅 管

有 正 向 變 化 的 趨 勢，但 由 於 使 用 測 量 方 法 為 皮 下 脂 肪 測 量 法， 

所 以 無 法 得 知 是 否 在 更 細 部 的 體 脂 肪 與 瘦 體 組 織 有 局 部 的 改

變 ， 不 過 在 肥 胖 兒 童 的 動 脈 功 能 則 有 顯 著 改 善 。  

G u t i n ,  O w e n s ,  S l a v e n s ,  R i g g s ,  與 T r e i b e r（ 1 9 9 7） 探 討

有 氧 運 動 與 體 脂 肪 的 關 係 ， 將 7 ~ 1 1 歲 肥 胖 的 兒 童 2 4 名 女

生 、 1 0 名 男 生 隨 機 分 為 控 制 組 與 運 動 組 ， 進 行 為 期 4 個 月 、

每 週 5 天 、 每 次 4 0 分 鐘 的 有 氧 運 動 ， 結 果 運 動 組 減 少 4 . 1 %



 17

的 體 脂 肪 ， 而 無 運 動 的 控 制 組 僅 減 少 0 . 6 %。  

O w e n s 等 人 （ 1 9 9 9） 以 7 4 個 7 ~ 1 1  歲 肥 胖 兒 童 為 對 象 ，

隨 機 分 成 兩 組 ，一 組 進 行 4 個 月 、每 週 5 天、 5 5 ~ 7 5 %的 最 大

心 跳 率 區 間 的 有 氧 運 動 ， 與 無 運 動 的 控 制 組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運 動 組 體 脂 率 少 2 . 2 %， 體 脂 肪 減 少 3 . 1 %， 皮 下 脂 肪 組 織 少

1 6 . 1 %，  去 脂 體 重 增 加 6 . 1 %與 體 重 增 加 1 . 1 %。但 在 M R I  的

測 量 中，運 動 組 的 內 臟 脂 肪 增 加 0 . 5 %。而 控 制 組 在 體 脂 肪 增

加 上 3 . 5 %， 體 脂 率 上 無 差 異 ， 皮 下 脂 肪 組 織 增 加 2 . 3 %， 但

去 脂 體 重 亦 增 加 3 . 6 %、 體 重 增 加 3 . 5 %， 顯 示 運 動 組 比 控 制

組 在 身 體 組 成 上 有 全 體 及 局 部 顯 著 效 益 存 在 。  

 

貳 、 對 肥 胖 青 少 年 的 運 動 介 入  

H a y a s h i ,  F u j i n o ,  S h i n d o ,  H i r o k i ,  與 A r a k a w a（ 1 9 8 7） 分

析 1 8  名 肥 胖 青 少 年 在 為 期 1 ~ 2  年 、 每 週 5  天 的 慢 跑 訓 練

下 ， 與 一 般 正 常 體 重 的 青 少 年 進 行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肥 胖 青 少

年 的 體 重 有 顯 著 下 降 ， 但 正 常 體 重 的 青 少 年 則 體 重 上 升 ， 經

推 測 可 能 是 由 於 去 脂 體 重 增 加 。  

鄭 元 順 （ 2 0 0 4） 探 討 為 期 8 週 、 每 週 3 次 ， 以 不 同 運 動

模 式 介 入 肥 胖 國 中 生 身 體 活 動 對 體 適 能 的 影 響，並 將 4 5 名 肥

胖 學 生 隨 機 分 為 3 組 ： 運 動 介 入 組 、 生 活 組 與 控 制 組 ， 結 果

發 現 三 組 在 身 體 組 成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運 動 介 入 組 身 體 組

成 前 後 測 有 顯 著 差 異 。  

張 弘 明 （ 2 0 0 7） 以 2 0名 肥 胖 國 中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分 成 運

動 組 與 無 運 動 介 入 的 控 制 組 ， 比 較 十 週 後 的 體 適 能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運 動 組 在 體 適 能 各 項 指 標 均 優 於 控 制 組 ， 並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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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麗 璣 與 林 旭 龍（ 2 0 0 4）將 5 9 名 國 中 肥 胖 學 生 進 行 分 組

為 兩 組 ： 運 動 介 入 與 飲 食 教 育 的 減 重 組 、 飲 食 教 育 組 ， 為 期

2 個 月 後 ，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在 身 體 組 成 B M I、 體 脂 率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吳 亨 皆 （ 2 0 0 7） 將 2 0 名 肥 胖 國 中 生 分 為 運 動 組 與 控 制

組 ， 進 行 1 2 週 、 每 週 3 次 、 每 次 分 散 跑 走 各 1 0 分 鐘 ， 共 3 0

分 鐘 的 分 散 式 訓 練 ， 結 果 發 現 運 動 組 的 肌 肉 量 有 顯 著 上 升 ，

體 脂 肪 則 有 下 降 趨 勢 ， 而 控 制 組 的 體 脂 肪 有 上 升 趨 勢 ， 可 是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F e r g u s o n 等 人（ 1 9 9 9）將 4 3 名 肥 胖 的 青 少 年 隨 機 分 為 2

組 ， 一 組 為 前 4 個 月 先 運 動 再 停 止 運 動 ， 另 一 組 則 相 反 ， 結

果 發 現 兩 組 青 少 年 在 前 後 測 分 析 中： B M I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去 脂 體 重 、 體 脂 率 則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 對 肥 胖 成 年 人 的 運 動 介 入  

甘 能 斌 、 劉 介 仲 、 葉 清 華 、 莊 瑞 平 、 曾 明 郎 （ 2 0 0 4） 以

1 2名 大 專 過 重 女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進 行 為 期 1 2週，每 週 3次 ，

每 次 6 0分 鐘，運 動 強 度 為 5 5 ~ 6 5 %最 大 心 跳 率 的 運 動，結 果 發

現 身 體 組 成 及 總 膽 固 醇 、 三 酸 甘 油 脂 後 測 皆 比 前 測 值 有 顯 著

下 降 ， 並 能 提 升 高 密 度 膽 固 醇 的 濃 度 。  

薛 淑 琳、甘 能 斌、劉 介 仲 與 林 俊 宏（ 2 0 0 5）以 6週，每 週

5天 的 最 大 心 跳 率 5 5 ~ 7 0 %中 強 度 慢 跑 運 動 介 入 肥 胖 的 女 大 學

生 後 ， 發 現 在 體 重 、 B M I、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體 脂 率 與 三 酸 甘

油 脂 皆 呈 現 顯 著 地 下 降 。  

紀 依 盡 與 林 旭 龍 （ 2 0 0 8） 將 體 脂 率 大 於 3 0 %的 女 大 學 生

分 為 運 動 組 與 對 照 組 ， 運 動 組 施 以 6週 健 走 訓 練 ， 每 週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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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 週 3 0 ~ 4 0分 鐘，強 度 為 6 0 ~ 9 0 %最 大 心 跳 率。結 果 發 現 ，

運 動 組 的 體 脂 率 有 顯 著 下 降 。  

何 忠 鋒（ 2 0 0 1）將 2 8 位 停 經 後 過 重 的 婦 女 分 為 健 走 合 併

飲 食 控 制 組 、 健 走 運 動 組 、 飲 食 控 制 組 與 對 照 組 ， 並 施 予 每

週 3 次 ， 每 次 3 0 分 鐘 、 6 5 ~ 8 5 %的 最 大 心 跳 率 ， 結 果 發 現 健

走 組 及 飲 食 組 的 體 重 、 B M I、 總 膽 固 醇 、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 三

酸 甘 油 脂 、 總 膽 固 醇 與 三 酸 甘 油 酯 的 比 例 皆 有 顯 著 地 下 降 ，

但 在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上 ， 則 以 健 走 運 動 合 併 飲 食 控 制 最 好 。  

 

肆 、 對 生 理 狀 況 特 殊 者 的 運 動 介 入  

Y a m a n o u c h i  等 人 （ 1 9 9 5） 針 對 2 4名 非 胰 島 素 依 賴 的 糖

尿 病 病 人 進 行 分 組 ， 分 為 飲 食 控 制 組 與 健 走 合 併 飲 食 控 制

組 ， 結 果 發 現 健 走 合 併 飲 食 控 制 組 在 減 重 上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面

效 益 。  

林 瑞 興 與 方 進 隆 （ 2 0 0 0） 對 2 2名 血 壓 偏 高 的 青 少 年 進 行

1 2週 ， 每 週 3次 ， 每 次 運 動 強 度 為 最 高 心 跳 率 1 3 0 ~ 1 4 0次 ／ 分

的 快 走 訓 練 後 ， 發 現 快 走 訓 練 對 受 試 者 血 液 中 的 三 酸 甘 油

脂 、 總 膽 固 醇 、 高 密 度 膽 固 醇 等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  

吳 一 德（ 2 0 0 6）將 3 0 名 高 總 膽 固 醇 的 大 專 學 生 分 為 健 走

合 併 營 養 教 育 組 、 腳 踏 車 合 併 營 養 教 育 組 以 及 控 制 組 （ 日 常

生 活 作 息 ） ， 經 過 6 週 ， 每 週 3 次 ， 每 次 6 0  分 鐘 運 動 強 度

為 5 5 ~ 7 0 %  保 留 心 跳 率 的 健 走 ， 結 果 發 現 控 制 組 在 B M I、 腰

臀 圍 比 有 顯 著 差 異 ， 皆 顯 著 大 於 運 動 介 入 組 － 健 走 合 併 營 養

教 育 組 ，  研 究 還 指 出 運 動 強 度 在 保 留 心 跳 率 5 0 ~ 7 0 %  的 有

氧 運 動 ， 持 續 6 ~ 8 週 即 可 能 對 B M I、 腰 臀 圍 比 及 心 肺 適 能 造

成 顯 著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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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運 動 強 度  

方 進 隆 （ 1 9 9 9） 指 出 從 事 規 律 活 動 有 助 於 獲 得 較 佳 的 健

康 效 果，每 天 至 少 應 有 長 3 0 分 鐘 以 上、運 動 強 度 中 度 如 快 走

一 般 的 身 體 活 動 。 若 能 從 事 運 動 強 度 更 高 或 時 間 更 長 的 活

動 ， 就 可 以 獲 得 更 好 的 健 康 效 果 。  

G u t i n ,  Y i n ,  與 H u m p h r i e s（ 2 0 0 5） 以 青 少 年 為 對 象 ， 研

究 中 度 、 費 力 、 中 度 至 費 力 三 種 身 體 活 動 對 心 血 管 耐 力 及 體

脂 肪 影 響 ， 顯 示 費 力 身 體 活 動 對 心 血 管 耐 力 及 體 脂 肪 的 影

響 ， 比 中 度 和 中 度 至 費 力 身 體 活 動 的 影 響 大 。  

楊 忠 祥 、 林 正 常 （ 1 9 9 9） 以 大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在 不 同

強 度 與 持 續 時 間 所 進 行 相 等 能 量 消 耗 的 研 究 發 現 ， 高 強 度 運

動 在 運 動 後 恢 復 期 的 能 量 消 耗 顯 著 大 於 中 強 度 運 動 。  

在 H a n s e n ,  S h r i v e r ,  與 S c h o e l l e r（ 2 0 0 5） 的 研 究 指 出 ，

中 強 度 運 動 在 運 動 期 間 與 運 動 過 後 所 總 共 累 積 的 消 耗 能 量 ，

最 有 利 於 體 脂 肪 的 負 平 衡 。 在 中 等 運 動 強 度 中 如 每 小 時 6 公

里 的 快 走 ， 對 一 名 7 0 公 斤 的 人 來 說 大 約 可 消 耗 1 5 4 k c a l， 其

中 約 有 8 0 %的 能 量 來 源 是 脂 肪 氧 化 ， 而 之 後 2 4  小 時 內 所 增

加 的 能 量 代 謝 又 繼 續 消 耗 脂 肪，如 此 總 共 一 天 內 約 可 減 少 2 5  

公 克 的 脂 肪 。  

郭 家 驊、蘇 福 新、李 毓 國 與 陳 美 枝（ 2 0 0 4）研 究 中 指 出 ：

中 強 度 運 動 能 有 效 改 變 運 動 後 脂 肪 組 織 對 三 酸 甘 油 酯 的 儲

存 ， 並 增 加 運 動 後 肌 肉 組 織 對 三 酸 甘 油 脂 的 利 用 能 力 ， 可 有

效 改 變 體 脂 肪 的 比 例 。  

薛 淑 琳 與 甘 能 斌（ 2 0 0 6）針 對 2 1  名 肥 胖 的 大 專 女 學 生 進

行 運 動 介 入 ， 共 分 為 3  組 ， 從 事 每 週 5  天 ， 每 天 分 別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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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 5 5 %、 6 0 ~ 6 5 %及 7 0 ~ 7 5 %  最 大 心 跳 率 的 健 走 運 動，而 時 間

為 6 0、 5 0、 4 0  分 鐘 。 結 果 發 現 三 組 在 體 重 、 B M I、 體 脂 率 皆

有 顯 著 下 降 。  

J a k i c i c ,  M a r c u s ,  G a l l a g h e r ,  N a p o l i t a n o ,  與 L a n g（ 2 0 0 3）

將 2 0 1  名 坐 式 生 活 的 婦 女 隨 機 分 為 高 強 度 與 中 強 度 運 動 組 ，

每 組 再 分 為 高 持 續 時 間 與 中 持 續 時 間，並 以 每 週 1 0 0 0  卡 與 每

週 2 0 0 0  卡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進 行 實 驗。持 續 1 2個 月 後，結 果 發 現

各 組 在 體 重 下 降 與 心 肺 適 能 上 升 皆 有 顯 著 水 準 ， 但 組 間 並 無

差 異 。  

在 一 項 阻 力 運 動 強 度 對 能 量 消 耗 之 影 響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從 事 阻 力 運 動 在 運 動 中 和 運 動 後 消 耗 能 量 的 效 果 要 優 於 有 氧

運 動 。 而 且 ， 高 強 度 阻 力 運 動 消 耗 能 量 的 效 果 又 優 於 低 強 度

阻 力 運 動 。 對 於 想 要 藉 健 身 運 動 來 增 加 能 量 消 耗 達 成 體 重 控

制 的 運 動 者 來 說 ， 高 強 度 阻 力 運 動 也 可 作 為 訂 定 運 動 處 方 的

參 考 (吳 柏 翰 、 林 正 常 ， 2 0 0 5） 。  

G u t i n等 人 （ 2 0 0 2） 將 1 3 ~ 1 6歲 8 0名 肥 胖 的 青 少 年 分 為 生

活 教 育 組、生 活 教 育 加 上 每 週 5次 的 中 強 度 有 氧 運 動 組、生 活

教 育 加 上 每 週 5次 的 高 強 度 有 氧 運 動 組 ， 實 驗 期 間 8個 月 ， 每

週 5次 4 0分 鐘，並 進 行 體 脂 率、腹 部 脂 肪 與 心 肺 適 能 測 驗，結

果 在 心 肺 適 能 上 ， 高 強 度 運 動 與 飲 食 教 育 組 顯 著 高 於 飲 食 教

育 組 ， 但 與 中 強 度 運 動 合 併 飲 食 教 育 組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若 將

每 週 至 少 參 與 兩 次 以 上 的 運 動 組 合 併 ， 並 與 單 純 飲 食 教 育 組

進 行 比 較 ， 則 可 發 現 在 各 項 身 體 組 成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結 果 。

在 組 內 分 析 中 ， 體 脂 率 上 ， 生 活 教 育 組 較 前 測 高 0 . 1 9 %、 運

動 組 合 併 生 活 教 育 組 較 前 測 低 3 . 5 7 %； 體 脂 肪 上 ， 生 活 教 育

組 較 前 測 高 1 . 6 2 k g 、 運 動 組 合 併 生 活 教 育 組 較 前 測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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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7 3 k g； 瘦 體 重 上 ， 生 活 教 育 組 較 前 測 高 1 . 8 0 k g、 運 動 組 合

併 生 活 教 育 組 較 前 測 高 1 . 6 9 k g。因 此，研 究 認 為 1 3 ~ 1 6歲 肥 胖

青 少 年 若 每 週 至 少 參 加 2次 以 上 的 訓 練，就 會 在 體 脂 率、體 脂

肪 、 瘦 體 組 織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第 五 節   攝 氧 量 與 能 量 消 耗  

最 大 攝 氧 量 （ m a x i m a l  o x y g e n  u p t a k e） 一 直 被 視 為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有 氧 運 動 能 力 參 數 ， 因 為 其 主 要 意 義 是 運 動 時 有 氧

耐 力 的 極 限 ， 超 過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運 動 時 ， 其 能 量 代 謝 即 立 刻

轉 為 無 氧 能 量 代 謝 路 徑 ； 因 此 ， 最 大 攝 氧 量 較 低 者 ， 代 表 其

有 氧 耐 力 即 受 限 制 。  

為 了 讓 運 動 時 的 能 量 消 耗 評 量 能 夠 簡 要 的 進 行 ， 各 項 運

動 狀 況 的 等 代 謝 量 （ m e t a b o l i c e q u i v a l e n t s， 簡 稱 M E T） 評 量

與 估 計 ， 提 供 了 簡 化 評 量 流 程 的 重 要 依 據 。 因 此 ， 參 與 各 項

身 體 活 動 時 的 M E T  高 低 就 顯 得 相 當 重 要 。  

所 謂 的 等 代 謝 量 是 指 人 體 在 休 息 時 的 能 量 消 耗 情 形 ， 也

就 是 休 息 代 謝 率（ r e s t i n g  m e t a b o l i c  r a t e， 簡 稱 R M R）， 相 當

於 每 分 鐘 、 每 公 斤 體 重 消 耗 約 3 . 5  毫 升 的 氧 氣 （ 3 . 5  

m l / k g / m i n） 。 透 過 M E T  多 寡 的 評 估 ， 人 體 在 不 同 運 動 強 度

下 會 有 不 同 的 M E T， 例 如 以 每 小 時 6  英 哩 的 速 度 跑 步 時 ， 每

分 鐘 、 每 公 斤 體 重 的 能 量 消 耗 約 為 R M R  的 1 0  倍 ， 即 為

1 0 M E T；以 每 小 時  4  英 哩 的 速 度 走 路 時，每 分 鐘、每 公 斤 體

重 的 能 量 消 耗 約 為 R M R  的 4  倍 ， 即 為 4 M E T （ P o w e r s  &  

H o w l e y ,  2 0 0 1） 。  

研 究 者 可 以 依 據 運 動 時 的 攝 氧 量 變 化 ， 精 確 評 量 出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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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運 動 時 的 能 量 消 耗 情 形 （ M c A r d l e ,  K a t c h ,  &  K a t c h , 1 9 9 4 ;  

R o b e r g s  &  R o b e r t s ,  1 9 9 7 ;  W i l m o r e  &  C o s t i l l ,  1 9 9 4） 。  

 

 

第 六 節   視 聽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壹 、 電 玩 遊 戲 之 興 起  

電 玩 遊 戲 自 6 0年 代 發 展 至 今 ， 挾 其 聲 光 效 果 衝 擊 人 們 的

生 活 ， 尤 其 對 學 生 而 言 ， 往 往 被 認 為 弊 多 於 利 ， 給 一 般 家 長

或 社 會 人 士 不 好 的 觀 感 。 但 拜 現 代 科 技 發 展 之 賜 ， 部 分 的 飛

行 員 訓 練 、 軍 事 演 練 已 可 藉 由 遊 戲 進 行 ， 也 許 某 天 運 動 遊 戲

軟 體 也 可 彌 補 體 育 場 上 空 間 和 設 備 的 不 足 ， 完 成 以 往 我 們 自

己 無 法 達 成 的 夢 想，讓 電 玩 遊 戲 成 為 運 動 的 一 部 份（ 文 多 斌，

1 9 9 9） 。  

電 玩 遊 戲 常 令 青 少 年 流 連 忘 返 ， 其 吸 引 人 的 原 因 之 一 即

是 具 備 遊 戲 特 色 ： ( 1 )  賦 與 環 境 的 掌 控 性 ， ( 2 )引 起 參 與 者 的

動 機 ， ( 3 )  善 於 營 造 生 動 活 潑 的 環 境 ， ( 4 )容 易 產 生 遊 戲 的 快

感 （ 陳 萌 智 、 賴 冺 宇 、 李 逸 凡 、 林 威 宏 ， 2 0 0 7） 。  

數 位 內 容 列 入 台 灣 新 世 紀 兩 兆 雙 星 產 業 發 展 計 畫 中 ， 而

電 玩 遊 戲 結 合 生 活 使 得 許 多 家 庭 全 家 大 小 老 少 都 「 熱 」 在 其

中，成 為 休 閒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娛 樂 之 一（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

2 0 0 4） 。   

國 內 統 計 中，內 政 部 兒 童 局（ 2 0 0 5）  調 查 青 少 年 最 常 參

與 的 活 動 ， 青 少 年 活 動 以 「 看 電 視 及 錄 影 帶 」 者 最 多 ， 佔

5 7 . 1 6 %； 「 家 中 上 網 」 次 之 ， 佔 4 7 . 7 4 %； 「 球 類 體 育 活 動 」

再 次 之 ， 佔 3 8 . 4 2 %。 與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 0 0 4） 所 作 之 「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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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用 」 調 查 相 較 顯 示 ， 數 位 生 活 在 青 少 年 活 動 時 間 所 佔 比 例

越 來 越 大 不 約 而 同 。 隨 著 電 腦 日 趨 平 價 普 遍 ， 電 玩 遊 戲 市 場

只 會 有 增 無 減 ， 日 益 龐 大 。  

 

貳 、 非 坐 式 遊 戲 機 的 誕 生  

遊 戲 是 一 種 出 於 自 由 意 志 ， 因 趣 味 而 主 動 參 與 ， 同 時 運

用 心 智 與 肢 體 的 活 動 過 程 。 運 動 應 回 歸 到 一 種 樂 趣 、 挑 戰 ，

並 以 透 過 身 體 動 作 來 展 現 自 我 的 活 動 ， 才 能 以 身 心 滿 足 再 吸

引 人 們 持 續 運 動 下 去（ 潘 義 祥、周 宏 室，2 0 0 7；陳 景 星，2 0 0 7）。

因 應 科 技 的 進 步 ， 人 類 身 體 活 動 量 降 低 ， 遊 戲 不 再 只 是 單 純

滿 足 玩 家 心 理 層 面 ， 也 要 滿 足 生 理 活 動 的 需 求 。 因 此 ， 非 坐

式 的 遊 戲 機 應 蘊 而 生 。  

1 9 9 8 年 N A M C O 公 司 推 出 熱 舞 革 命 （ D a n c e  D a n c e  

R e v o l u t i o n ,  D D R）； 2 0 0 2  年 N A M C O公 司 又 推 出 「 太 鼓 達 人 」

遊 戲 ； 2 0 0 3年 S O N Y  利 用 「 影 像 姿 勢 控 制 （ Vi d e o  G e s t u r e  

C o n t r o l）」 軟 體 與 攝 影 機 ， 創 造 出 一 種 名 為 「 E y e To y」 的 互

動 遊 戲 機 ， 使 玩 家 動 作 與 虛 擬 影 像 達 到 人 機 互 動 的 新 模 式 ，

這 些 以 更 直 覺 的 大 肢 體 動 作 方 式 （ 如 腳 步 、 手 臂 、 手 掌 等 ）

來 操 作 遊 戲 的 進 行 ， 與 傳 統 輸 入 裝 置 （ 如 鍵 盤 、 滑 鼠 、 搖 桿

等 ） 的 遊 戲 有 別 ， 並 不 斷 出 新 ， 對 玩 家 的 吸 引 力 至 今 魅 力 不

減 （ 彭 家 晨 ， 2 0 0 6）。  

 

參 、 非 坐 式 遊 戲 機 的 能 量 消 耗  

B a n d i n i ,  S c h o l l e r ,  與 D i e t z  ( 2 0 0 8 )讓 參 與 者 從 事 為 期 一

周 的 電 腦 遊 戲 ， 比 較 非 坐 式 遊 戲 和 坐 式 遊 戲 的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差 異 ， 得 到 非 坐 式 遊 戲 每 小 時 增 加 能 量 消 耗 2 5 0千 焦 ( 6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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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非 坐 式 遊 戲 較 坐 式 遊 戲 會 增 加 的 能 量 消 耗，不 到 能 量 總

支 出 的 2 %。這 雖 然 是 不 重 要 的 小 事，但 它 可 能 有 助 於 體 重 的

控 制 。  

林 麗 鳳 與 黃 乾 全（ 2 0 0 1）以 3 0  名 1 8  至 2 0  歲 之 學 生，利

用 跳 舞 機 作 為 能 量 消 耗 之 評 估 ， 發 現 「 新 手 級 」 的 運 動 強 度

約 為 3 . 5 M E Ts， 而 「 進 階 級 」 的 運 動 強 度 約 為 6至 7 M E Ts， 顯

示 跳 舞 機 遊 戲 已 具 有 中 等 強 度 運 動 的 效 果 ， 並 認 為 其 所 具 之

運 動 強 度 與 趣 味 性 可 作 為 健 康 促 進 的 工 具 之 一 。  

A m e r i c a n  A c a d e m y  o f  P e d i a t r i c s  ( 2 0 0 0 )指 出 在 學 校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活 動 建 議 中 ， 有 一 項 是 與 社 會 娛 樂 結 合 ， 共 同 設 計

合 適 的 運 動 課 程 。 因 此 ， 電 玩 遊 戲 也 逐 漸 被 應 用 於 體 育 場 館

中。在 國 外，維 吉 尼 亞 州 計 畫 以 3年 的 時 間，將 1 9 9 8年 N A M C O

公 司 推 出 的 體 感 式 互 動 電 玩 遊 戲 － 跳 舞 革 命 ( D D R )導 入 體 育

場 館 與 健 康 課 程 中 ， 使 學 生 能 在 銀 幕 前 有 更 多 的 身 體 活 動 ，

並 以「 快 樂 運 動 」、「 降 低 肥 胖 學 生 比 率 」為 目 的 ，  使 此 類

體 感 遊 戲 成 為 富 趣 味 性 的 運 動 項 目 之 一 （ T h e  N e w  Y o r k  

T i m e s ,  2 0 0 7 ;  E l e n a ,  2 0 0 7） 。  

M e l l e c k e r  與 M c M a n u s（ 2 0 0 8） 就 1 8  名 6 ~ 1 2  歲 的 孩 童

進 行 X a v i X  體 感 式 電 玩 遊 戲 （ X a v i X  保 齡 球 與 X a v i X  J - M a t）

各 5  分 鐘，並 與 坐 式 遊 戲 心 跳 率、消 耗 能 量 進 行 比 較 後 發 現，

心 跳 率 與 能 量 消 耗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相 較 於 坐 式 保 齡 球 遊 戲 ，  

主 動 式 保 齡 球 遊 戲 多 消 耗 0 . 6  大 卡 /分 鐘 ， 玩 J - M a t  遊 戲 多 消

耗 3 . 9  大 卡 /分 鐘 ， 心 跳 率 也 顯 著 比 休 息 時 增 加 ， 保 齡 球 遊 戲

心 跳 多 2 0  下 /分 鐘 ， 玩 X a v i X  J - M a t  心 跳 多 7 9  下 /分 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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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W i i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壹 、 W i i  與 醫 療 資 源 結 合  

物 理 治 療、學 校 單 位 等 開 始 使 用 W i i遊 戲 進 行 治 療、復 健

或 抑 制 學 生 的 肥 胖 率 ， 並 增 加 身 體 活 動 量 （ C l a i r e ,  2 0 0 8 ;  

D e u t s c h ,  B o r b e l y ,  F i l l e r ,  H u h n  &  B o w l b y ,  2 0 0 8 ;  M e l l e c k e r  &  

M c M a n u s ,  2 0 0 8）。  

P e t e r s o n（ 2 0 0 8） 指 出 適 合 目 前 有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危 險 的

青 少 年 來 說 ， 健 康 飲 食 、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銀 幕 前 的 時 間 比 例 、

家 庭 用 餐 時 間 與 自 我 信 念，是 最 重 要 的 幾 個 部 份，在 實 驗 中，

也 使 用 W i i  做 為 增 加 身 體 活 動 量 、 減 少 銀 幕 前 坐 式 生 活 時 間

的 方 法 之 一 。  

C l a i r e（ 2 0 0 8） 在 物 理 治 療 月 刊 中 指 出 ， 體 感 式 電 玩 遊

戲 機 如 W i i、 D D R  能 有 效 增 加 患 者 的 肢 體 能 力 與 體 適 能 活 動

參 與 意 願 ， 並 使 患 者 復 健 時 渴 望 進 行 下 一 階 段 的 課 程 ， 是 未

來 物 理 治 療 （ P h y s i c a l  T h e r a p y） 的 新 工 具 。  

D e u t s c h ,  B o r b e l y ,  與 F i l l e r（ 2 0 0 8） 利 用 W i i  S p o r t s中 的

各 項 運 動，對 一 位 腦 麻 病 患 進 行 1 1  次 復 健 課 程，其 中 有 2  次

課 程 與 其 他 人 一 起 。 結 果 發 現 ， 在 視 覺 、 肢 體 控 制 與 流 暢 性

上 皆 有 明 顯 改 善 。  

 

貳 、 W i i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研 究 指 出 W i i  的 部 份 遊 戲 中 ， 如 W i i  S p o r t s  中 的 拳 擊 和

網 球 為 中 強 度 運 動 ， 可 做 為 休 閒 運 動 以 增 加 現 代 人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G r a v e s ,  S t r a t t o n ,  R i d g e r s  &  C a b l e ,  2 0 0 8 ;鄭 旭 煒 、 王

鶴 森 、 陳 厚 諭 ， 2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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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學 者 鄭 旭 煒、王 鶴 森、陳 厚 諭（ 2 0 0 8）探 討 1 2  名 無

運 動 習 慣 之 2 3 ~ 2 5  歲 男 性 進 行 W i i  s p o r t s  網 球 及 拳 擊 遊 戲 各

3 0  分 鐘，並 量 測 攝 氧 量、心 跳 率、代 謝 當 量 及 呼 吸 交 換 率 之

變 化 ， 同 時 記 錄 其 運 動 自 覺 量 表 後 ， 發 現 拳 擊 的 各 項 數 值 皆

顯 著 高 於 網 球 ， 並 將 網 球 列 為 中 強 度 運 動 ， 拳 擊 為 中 高 強 度

運 動 。   

陳 厚 諭 、 王 鶴 森 與 鄭 旭 煒 （ 2 0 0 8）  比 較 3 0  名 年 輕 男 性

（ 年 齡 為 2 1 ~ 2 5  歲，  B M I  介 於 2 1 ~ 2 6），在 不 同 網 球 運 動 經

驗 下 ， 共 分 為 大 專 甲 組 選 手 組 ( T G  組 )、 網 球 課 程 組 ( P G  組 )

及 無 網 球 運 動 經 驗 組 ( C G  組 )後 ， 各 進 行 3 0  分 鐘 W i i  S p o r t s  

網 球 遊 戲 ， 並 量 測 攝 氧 量 、 心 跳 率 、 代 謝 當 量 及 呼 吸 交 換 率

之 變 化 。 結 果 發 現 ： 運 動 強 度 C G  組 > T G  組 及 P G  組 ， 顯 示

運 動 強 度 會 因 運 動 者 經 驗 不 同 而 產 生 差 異 。   

 

參 、 W i i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G r a v e s ,  S t r a t t o n ,  R i d g e r s  與 C a b l e（ 2 0 0 8）以 1 1  位 1 3 ~ 1 5  

歲 有 坐 式 電 玩 經 驗 、 但 未 曾 玩 過 W i i  的 有 競 技 運 動 能 力 受 試

者（ 6位 男 孩，5位 女 孩 ）進 行 不 同 的 電 玩 遊 戲（ 三 項 W i i  S p o r t s  

體 感 式 電 玩 遊 戲 ， 訓 練 模 式 的 保 齡 球 、 網 球 和 拳 擊 遊 戲 ， 及

一 項 傳 統 坐 式 電 玩 遊 戲 X b o x - 3 6 0  賽 車 遊 戲 ） ， 比 較 能 量 消

耗 的 差 異 。 在 進 行 每 個 遊 戲 各 1 5分 鐘 ， 共 6 0分 鐘 後 ， 結 果 發

現 從 事 W i i各 項 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之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為

保 齡 球 ( 1 9 0 . 6 ( 2 2 . 2 )千 焦 /公 斤 /分 鐘 )、 網 球 ( 2 0 2 . 5 ( 3 1 . 5 )千 焦 /

公 斤 /分 鐘 )、 拳 擊 ( 1 9 8 . 1 ( 3 3 . 9 )千 焦 /公 斤 /分 鐘 )。 這 些 數 值 顯

著 大 於 從 事 坐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 1 2 5 . 5 ( 1 3 . 7 )  千 焦 /公 斤 /分

鐘 ) ( p < 0 . 0 0 1 )，預 測 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至 少 會 多 於 坐 式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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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能 量 消 耗 6 5 . 1千 焦 /公 斤 /分 鐘。從 事 新 一 代 互 動 式 的 電 玩 遊

戲 機 所 消 耗 的 能 量 是 顯 著 多 於 從 事 坐 式 遊 戲 機 的 能 量 消 耗 ，

但 不 能 與 真 實 運 動 所 消 耗 的 能 量 相 比。且 從 事 W i i  S p o r t s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 其 強 度 尚 不 夠 足 以 建 議 孩 童 作 為 每 日 的

運 動 總 量 。  

G r a v e s ,  R i d g e r s  與 S t r a t t o n（ 2 0 0 8） 對 1 3  名 1 1 ~ 1 7  歲 青

少 年（ 6  位 女 生， 7位 男 生 ）在 進 行 電 玩 遊 戲（ 3項 W i i  S p o r t s  

體 感 式 電 玩 遊 戲，1項 傳 統 坐 式 電 玩 遊 戲 X b o x - 3 6 0  賽 車 遊 戲 )  

時，測 量 上 肢 與 全 身 移 動 的 能 量 消 耗 及 心 跳 率 後，結 果 發 現：

W i i  S p o r t s  中 的 拳 擊 遊 戲 ， 平 均 消 耗 能 量 為 每 分 鐘 2 6 7 . 2

（ S D = 1 1 5 . 8） 焦 耳 /公 斤 ， 心 跳 率 為 每 分 鐘 1 3 6 . 7（ S D = 2 4 . 5）

下 。  

張 哲 千 （ 2 0 0 8） 搜 集 國 內 資 料 ， 並 綜 合 大 專 體 育 教 師 與

一 般 學 生 、 社 會 人 士 對 W i i  體 感 遊 戲 的 運 動 感 受 後 ， 提 出

W i i  體 感 遊 戲 除 了 有 運 動 效 果 外，尚 兼 具 下 列 功 能： ( 1 )提 高

運 動 意 願 ， ( 2 )體 驗 運 動 樂 趣 ， ( 3 )認 識 運 動 ， ( 4 )提 高 身 心 障

礙 者 參 與 意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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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 章 共 有 六 節 。 第 一 節 訂 定 研 究 對 象 和 B M I 分 組 的 標

準 。 第 二 節 說 明 選 用 哪 三 款 W i i 遊 戲 為 實 驗 項 目 。 第 三 節 為

實 驗 地 點 的 決 定 。 第 四 節 列 舉 進 行 本 研 究 所 需 的 實 驗 器 材 與

設 備 。 第 五 節 的 研 究 工 具 ， 則 針 對 統 計 假 設 的 不 同 ， 使 用 獨

立 樣 本 或 成 對 樣 本 的 統 計 檢 定 。 最 後 一 節 則 闡 述 實 驗 設 計 及

流 程 。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為 了 瞭 解 青 少 年 從 事 W i i  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選 定

彰 化 縣 秀 水 國 中 體 育 班 學 生 2 9 名 ， 年 齡 1 3∼ 1 5 歲 青 少 年 ，

男 生 2 1 名、女 生 8 名。每 位 參 與 者 皆 須 監 護 人 填 寫 家 長 同 意

書 。  

將 參 與 者 依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B M I） 的 大 小 分 成 過 重 （ 男

生 B M I≧ 2 3、女 生 B M I≧ 2 2 . 5）、正 常 以 下（ 男 生 B M I＜ 2 3、

女 生 B M I＜ 2 2 . 5） 兩 組 ， 皆 從 事 三 款 W i i 運 動 類 遊 戲 ， 以 比

較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B M I） 的 不 同 ， 是 否 會 對 其 能 量 消 耗 造 成

差 異 。  

至 於 依 B M I 分 組 的 標 準 為 何 選 定 男 生 2 3、 女 生 2 2 . 5，

乃 參 考 教 育 部 體 適 能 網 站 上 的 資 料 而 定 （ 附 錄 一 、 附 錄 二 、

附 錄 三 、 附 錄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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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實 驗 項 目  

為 了 比 較 從 事 W i i  S p o r t s  和 W i i  R e s o r t 的 能 量 消 耗 是 否

有 明 顯 差 異 ， 選 定 W i i  S p o r t s  、 W i i  R e s o r t 都 有 的 保 齡 球 ，

和 遊 戲 動 作 類 似 、 運 動 強 度 最 劇 烈 的 各 一 款 運 動 遊 戲 ， 拳 擊

（ S p o r t s）、 劍 擊（ R e s o r t）， 也 就 是 選 用 W i i  S p o r t s 的 拳 擊 ，

和 W i i  R e s o r t 的 保 齡 球 、 劍 擊 共 三 款 遊 戲 ， 來 比 較 它 們 的 能

量 消 耗 差 異 。  

同 時 也 測 量 休 息 時 的 能 量 消 耗 ， 以 便 估 計 從 事 此 三 款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  

 

 

第 三 節  實 驗 地 點  

為 了 控 制 實 驗 室 溫 度 ， 避 免 因 室 溫 過 高 造 成 能 量 消 耗 的

高 估 ， 選 擇 有 空 調 的 實 驗 地 點 為 佳 。 再 者 ， 若 參 與 者 因 從 事

實 驗 造 成 身 體 不 適 ， 是 否 可 以 得 到 護 理 人 員 立 即 而 專 業 的 照

護 與 處 理 ， 亦 是 需 要 考 慮 的 因 素 。  

綜 合 上 述 兩 個 原 因 ， 選 定 彰 化 縣 立 秀 水 國 中 保 健 中 心 為

此 研 究 的 實 驗 地 點 ， 實 驗 期 間 控 制 室 溫 2 5 ° C。  

 

 

第 四 節  實 驗 器 材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實 驗 器 材 有 ：  

四 、  任 天 堂 遊 戲 機 W i i  主 機 一 台 及 W i i  S p o r t s  和 W i i  R e s o r t  

遊 戲 光 碟 各 一 份 。  

五 、  電 視 機 一 台 。  

六 、  身 高 體 重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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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M e t a M a x  3 B  攜 帶 式 氣 體 分 析 儀 （ C O R T E X  B i o p h y s i k  

G m b h ,  G e r m a n y）：使 用 前 依 操 作 手 冊 所 列 之 程 序 進 行 環

境 壓 力 校 正、氣 體 流 量 校 正 以 及 標 準 氣 體 兩 點（ O 2、C O 2）

校 正 ， 確 定 其 準 確 性 後 ， 即 進 入 實 驗 程 序 。  

八 、  P o l a r  無 線 心 跳 監 測 器 模 組 （ P o l a r  S 8 1 0 i T M ,  P o l a r  

E l e c t r o  I n c ,  F i n l a n d）： 使 用 前 ， 檢 查 心 跳 率 發 報 器 是 否

將 心 跳 率 資 料 傳 至 手 錶 顯 示 器 上 。  

九 、  運 動 強 度 自 覺 量 表 ： 本 實 驗 採 用 B o r g  於 1 9 8 2  年 所 制

定 之 2 0  分 － 運 動 強 度 自 覺 量 表（ 2 0 - p o i n t  r a t i n g  s c a l e）。 

十 、  S P S S  1 2 . 0中 文 視 窗 版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 用 以 進 行 成 對 樣

本 t檢 定 和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研 究 工 具 有 二 ：  

一 、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檢 定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

是 否 因 性 別 不 同 、 B M I不 同 ， 而 有 所 不 同 。  

二 、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檢 定 同 一 參 與 者 從 事 不 同 W i i 互 動 式

遊 戲 ， 是 否 有 能 量 消 耗 的 差 異 時 使 用 之 。  

 

 

第 六 節  實 驗 流 程  

W i i  S p o r t s  和  W i i  R e s o r t  的 遊 戲 多 採 回 合 制，回 合 間 因

遊 戲 畫 面 轉 換 而 有 些 許 的 休 息 時 間 ， 運 動 型 態 較 接 近 多 次 短

時 間 運 動 。  

劉 亦 陞 和 謝 伸 裕 （ 2 0 0 7） 探 討 在 相 同 運 動 強 度 和 相 同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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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時 間 下 ， 進 行 單 次 長 時 間 運 動 （ 1次 × 3 0分 鐘 ） 與 多 次 短

時 間 運 動（ 3次 × 1 0分 鐘 ），在 能 量 消 耗 上 的 差 異。結 果 發 現 ：

在 恢 復 期 能 量 消 耗 與 總 能 量 消 耗 上 ， 多 次 短 時 間 的 運 動 均 顯

著 大 於 單 次 長 時 間 的 運 動 ； 而 且 在 總 能 量 消 耗 中 利 用 脂 肪 的

比 例 ， 多 次 短 時 間 的 運 動 較 單 次 長 時 間 的 運 動 高 出 3 1 . 3 %。

研 究 建 議 無 法 持 續 長 時 間 運 動 的 人 ， 採 用 多 次 短 時 間 的 運 動

方 式 ， 也 可 以 增 加 能 量 和 脂 肪 的 消 耗 。  

所 以 進 行 本 研 究 W i i  S p o r t s  和 W i i  R e s o r t  的 實 驗 時 ， 不

用 擔 心 參 與 者 因 回 合 間 的 短 暫 休 息 時 間 而 降 低 運 動 的 能 量 消

耗，且 需 要 徵 求 家 長 的 同 意，無 法 在 一 天 內 完 成 所 有 的 程 序。

故 每 位 參 與 者 的 實 驗 皆 分 二 個 時 段 ， 不 在 同 一 天 實 施 。  

（ 一 ）  第 一 時 段 ： 參 與 者 先 填 寫 家 長 同 意 書 （ 附 錄 五 ），

並 帶 回 請 家 長 簽 名 ， 同 時 測 量 參 與 者 的 身 高 和 體 重 ，

方 便 計 算 B M I。最 後 進 行 預 備 實 驗，讓 參 與 者 熟 悉 W i i

各 款 實 驗 遊 戲 （ 保 齡 球 、 劍 擊 、 拳 擊 ） 的 操 作 動 作 和

遊 戲 規 則 ， 期 望 正 式 實 驗 時 能 搜 集 到 參 與 者 從 事 W i i

遊 戲 的 真 實 能 量 消 耗 。  

（ 二 ）  第 二 時 段 進 行 W i i  R e s o r t 和 W i i  S p o r t s 共 三 款 遊 戲

的 正 式 實 驗。參 與 者 先 休 息 5 分 鐘，同 時 配 帶 M e t a M a x  

3 B 攜 帶 式 氣 體 分 析 儀、 P o l a r 無 線 心 跳 監 測 器，測 量 休

息 時 的 能 量 消 耗 和 心 跳 頻 率 。 先 從 事 W i i  R e s o r t 保 齡

球 遊 戲 1 0 分 鐘，中 間 休 息 5 分 鐘，接 著 從 事 W i i  R e s o r t

劍 擊 遊 戲 1 0 分 鐘 ， 中 間 休 息 5 分 鐘 ， 最 後 從 事 W i i  

S p o r t s 拳 擊 遊 戲 1 0 分 鐘 。 中 場 休 息 時 間 取 下 參 與 者

M e t a M a x  3 B 攜 帶 式 氣 體 分 析 儀 的 面 罩 ， 每 款 遊 戲 操 作

結 束 後 請 參 與 者 立 即 填 答 該 項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自 覺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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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附 錄 六 ）。  

 
填 寫 家 長 同 意 書  

測 量 身 高 和 體 重  

預 備 實 驗  

休 息 5 分 鐘  

Wii Resort 保齡球  

1 0 分 鐘  

Wii Resort 劍擊  

1 0 分 鐘  

Wii Sports 拳擊  

10 分鐘  

休息5分鐘 

休息5分鐘 

圖 3-1： 實 驗 流 程 圖  

第

一

時

段 

第 

二 

時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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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分析  
 

本 章 一 共 分 成 四 節。第 一 節 呈 現 三 項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運

動 表 現 。 第 二 節 針 對 男 女 性 別 的 不 同 ， 進 行 三 項 互 動 式 遊 戲

時 ， 是 否 會 有 所 不 同 。 第 三 節 則 探 討 不 同 體 脂 肪 的 操 作 者 進

行 遊 戲 的 狀 況 。 第 四 節 想 分 析 此 互 動 式 遊 戲 ， 是 否 會 受 到 操

作 經 驗 及 熟 練 度 的 影 響 。  

 

 

第 一 節  各 項 W i i 遊 戲 運 動 表 現 的 比 較  

 

本 節 將 針 對 三 款 不 同 的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 在 能 量 消 耗

（ k c a l / k g / h r）、 運 動 強 度 、 心 跳 率（ 下 / m i n）、 以 及 呼 吸 商 四

方 面 進 行 分 析 ， 探 討 他 們 在 上 述 四 方 面 ， 三 款 遊 戲 和 休 息 時

比 較 ， 以 及 兩 兩 遊 戲 之 間 是 否 有 差 異 。  

 

壹 、 在 能 量 消 耗 方 面  

將 M e t a M a x  3 B  攜 帶 式 氣 體 分 析 儀 實 際 測 得 2 9位 參 與 者

的 耗 氧 量（ m l / k g / m i n）數 據，轉 換 成 能 量 消 耗（ k c a l / k g / h r），

計 算 休 息 時 和 三 款 W i i  S p o r t s互 動 式 遊 戲 的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 並 整 理 記 錄 於 表 4 - 1的 能 量 消 耗 欄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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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遊戲能量消耗、呼吸商、運動強度和心跳率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能 量 消 耗  呼 吸 商  運 動 強 度  心 跳 率  

休息  1.51 ± 0.24   
 83.10 ± 

13.12 

保齡球  2.34 ± 0.47 .814 ± .059 9.31 ± 1.56 
 95.18 ± 

14.44 

劍擊  4.42 ± 1.31 .917 ± .068 13.55 ± 1.53 
127.25 ± 

19.76 

拳擊  4.52 ± 1.33 .920 ± .056 15.00 ± 2.20 
134.73 ± 

19.04 

 

休 息 時 的 能 量 消 耗 都 低 於 三 款 W i i遊 戲 ， 為 1 . 5 1  ±  0 . 2 4  

k c a l / k g / h r，而 三 款 W i i遊 戲 中 以 保 齡 球 的 能 量 消 耗 最 低 2 . 3 4  ±  

0 . 4 7  k c a l / k g / h r， 劍 擊 遊 戲 為 4 . 4 2  ±  1 . 3 1  k c a l / k g / h r， 拳 擊 遊

戲 最 高 4 . 5 2  ±  1 . 3 3  k c a l / k g / h r。  

進 一 步 使 用 S P S S  1 2 . 0統 計 軟 體 進 行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檢

定 ， 分 析 三 款 W i i遊 戲 的 淨 能 量 消 耗 差 異 ， 也 就 是 三 款 W i i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分 別 減 去 休 息 時 的 能 量 消 耗 ， 整 理 記 錄 於 下 表

4 - 2。保 齡 球 遊 戲、劍 擊 遊 戲 和 拳 擊 遊 戲 的 淨 能 量 消 耗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分 別 為 0 . 8 3  ±  0 . 4 2  k c a l / k g / h r 、 2 . 9 2  ±  1 . 2 4  

k c a l / k g / h r、 3 . 0 1  ±  1 . 3 0  k c a l / k g / h r， t值 分 別 為 1 0 . 7 8、 1 2 . 6 7

和 1 2 . 4 4，發 現 不 僅 是 能 量 消 耗 較 大 的 拳 擊 和 劍 擊 遊 戲，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就 連 看 似 輕 鬆 的 保 齡 球 遊 戲 ， 相 較 於 休

息 時 ， 也 有 顯 著 的 能 量 消 耗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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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各 項 遊 戲 淨 能 量 消 耗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t  p  

保 齡 球 —休 息  0 . 8 3  ±  0 . 4 2  1 0 . 7 8  . 0 0 0 *  

劍 擊 —休 息  2 . 9 2  ±  1 . 2 4  1 2 . 6 7  . 0 0 0 *  

拳 擊 —休 息  3 . 0 1  ±  1 . 3 0  1 2 . 4 4  . 0 0 0 *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下 表 4 - 3  是 三 款 W i i遊 戲 兩 兩 之 間 能 量 消 耗 的 統 計 檢 定

結 果 。 劍 擊 遊 戲 、 拳 擊 遊 戲 和 保 齡 球 遊 戲 的 成 對 樣 本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分 別 為 2 . 0 8  ±  1 . 1 1  k c a l / k g / h r 、 2 . 1 8  ±  1 . 2 7  

k c a l / k g / h r， t值 則 分 別 為 1 0 . 1 4、 9 . 2 7， 兩 者 的 能 量 消 耗 皆 與

保 齡 球 遊 戲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劍 擊 和 拳 擊 兩 款 遊 戲 之 間 的 成 對

樣 本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0 . 1 0  ±  0 . 8 7  k c a l / k g / h r， t值 為 0 . 6 0，

未 達 顯 著 差 別 的 水 準 。  

 

表 4 - 3： 兩 兩 遊 戲 之 間 能 量 消 耗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t  p  

劍 擊 —保 齡 球  2 . 0 8  ±  1 . 1 1  1 0 . 1 4  . 0 0 0 *  

拳 擊 —保 齡 球  2 . 1 8  ±  1 . 2 7   9 . 2 7  . 0 0 0 *  

拳 擊 —劍 擊  0 . 1 0  ±  0 . 8 7   0 . 6 0  . 5 5 2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貳 、 在 運 動 強 度 方 面  

本 研 究 實 驗 過 程 中，在 進 行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之 後，立

即 請 參 與 者 針 對 B o r g  於 1 9 8 2  年 所 制 定 之 2 0  分 － 運 動 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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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覺 量 表（ 2 0 - p o i n t  r a t i n g  s c a l e），回 答 自 己 認 為 該 款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指 數 ， 並 記 錄 之 。 計 算 他 們 的 平 均 值 和 標 準 差 ， 得

到 表 4 - 1運 動 強 度 欄 的 結 果。三 款 遊 戲 中 以 保 齡 球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最 低 9 . 3 1  ±  1 . 5 6， 劍 擊 遊 戲 為 1 3 . 5 5  ±  1 . 5 3， 拳 擊 遊 戲 最

高 1 5 . 0 0  ±  2 . 2 0。  

接 著 比 較 三 款 W i i遊 戲 兩 兩 之 間 的 運 動 強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於 是 進 行 運 動 強 度 的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檢 定 ， 得 到 如 下 表

4 -4。 

 

表 4 - 4： 兩 兩 遊 戲 之 間 運 動 強 度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t  p  

劍 擊 —保 齡 球  4 . 2 4  ±  1 . 6 4  1 3 . 9 3  . 0 0 0 *  

拳 擊 —保 齡 球  5 . 6 9  ±  2 . 3 3  1 3 . 1 4  . 0 0 0 *  

拳 擊 —劍 擊  1 . 4 5  ±  1 . 9 2   4 . 0 6  . 0 0 0 *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結 果 顯 示 ： 劍 擊 與 保 齡 球 遊 戲 的 成 對 樣 本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4 . 2 4  ±  1 . 6 4， 拳 擊 與 保 齡 球 遊 戲 為 5 . 6 9  ±  2 . 3 3， 拳 擊 與

劍 擊 則 為 1 . 4 5  ±  1 . 9 2。 保 齡 球 遊 戲 分 別 與 劍 擊 遊 戲 、 拳 擊 遊

戲 之 間 的 t值，高 達 1 3 . 9 3和 1 3 . 1 4，劍 擊 與 拳 擊 之 間 的 t值 亦 有

4 . 0 6。 可 以 發 現 ： 不 只 運 動 強 度 較 輕 的 保 齡 球 遊 戲 和 運 動 強

度 較 重 的 劍 擊 、 拳 擊 遊 戲 都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就 連 同 屬 運 動 強

度 較 重 的 劍 擊 、 拳 擊 之 間 ， 亦 有 統 計 上 的 差 異 。  

 

參 、 在 心 跳 率 方 面  

將 P o l a r  無 線 心 跳 監 測 器 模 組 實 際 收 集 的 心 跳 率 數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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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換 成 2 9位 參 與 者 個 別 的 平 均 心 跳 率 後 ， 計 算 休 息 時 與 三 款

W i i遊 戲 心 跳 率 （ 下 / m i n）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 紀 錄 於 表 4 - 1

的 心 跳 率 一 欄 ， 心 跳 率 最 高 的 是 拳 擊 遊 戲 的 1 3 4 . 7 3  ±  1 9 . 0 4

下 / m i n， 接 著 依 序 是 劍 擊 遊 戲 的 1 2 7 . 2 5  ±  1 9 . 7 6下 / m i n、 保 齡

球 遊 戲 的 9 5 . 1 8  ±  1 4 . 4 4下 / m i n， 心 跳 率 最 小 的 則 是 休 息 時 的

8 3 . 1 0  ±  1 3 . 1 2下 / m i n。  

利 用 S P S S  1 2 . 0統 計 軟 體 針 對 心 跳 率 ， 進 行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與 休 息 時 的 成 對 樣 本 t檢 定，結 果 如 下 表 4 - 5。保 齡 球 、

劍 擊 、 拳 擊 遊 戲 分 別 與 休 息 的 成 對 樣 本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1 2 . 0 8  ±  6 . 1 6下 / m i n、 4 4 . 1 6  ±  1 5 . 3 1下 / m i n、 5 1 . 6 3  ±  1 8 . 7 1下

/ m i n，成 對 檢 定 的 t值 則 分 別 為 1 0 . 5 6、 1 5 . 5 3和 1 4 . 8 6，三 款 W i i

遊 戲 的 心 跳 率 與 休 息 時 皆 有 顯 著 不 同 。  

 

表 4 - 5： 各 項 遊 戲 與 休 息 時 心 跳 率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t  p  

保 齡 球 —休 息  1 2 . 0 8  ±   6 . 1 6  1 0 . 5 6  . 0 0 0 *  

劍 擊 —休 息  4 4 . 1 6  ±  1 5 . 3 1  1 5 . 5 3  . 0 0 0 *  

拳 擊 —休 息  5 1 . 6 3  ±  1 8 . 7 1  1 4 . 8 6  . 0 0 0 *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表 4 - 6是 三 款 W i i遊 戲 兩 兩 之 間 心 跳 率 的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檢

定 的 結 果 。 劍 擊 和 保 齡 球 遊 戲 之 間 的 成 對 樣 本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3 2 . 0 8  ±  1 2 . 2 5， t值 為 1 4 . 1 0；拳 擊 和 保 齡 球 遊 戲 之 間 的 成

對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3 9 . 5 5  ±  1 7 . 3 0， t值 為 1 2 . 3 1；拳 擊 和 劍 擊

遊 戲 之 間 的 成 對 樣 本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7 . 4 8  ±  1 1 . 6 5， t值 為

3 . 4 6， 此 三 款 W i i遊 戲 兩 兩 之 間 的 心 跳 率 皆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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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兩 兩 遊 戲 之 間 心 跳 率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t  p  

劍 擊 —保 齡 球  3 2 . 0 8  ±  1 2 . 2 5  1 4 . 1 0  . 0 0 0 *  

拳 擊 —保 齡 球  3 9 . 5 5  ±  1 7 . 3 0  1 2 . 3 1  . 0 0 0 *  

拳 擊 —劍 擊   7 . 4 8  ±  1 1 . 6 5   3 . 4 6  . 0 0 2 *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肆 、 在 呼 吸 商 方 面  

由 M e t a M a x  3 B攜 帶 式 氣 體 分 析 儀 實 際 收 集 的 呼 吸 商 數

據 ， 轉 換 成 2 9位 參 與 者 的 平 均 呼 吸 商 後 ， 呼 吸 商 的 理 論 值 應

為 0 . 7∼ 1 . 0之 間 ， 但 其 中 有 七 位 參 與 者 的 呼 吸 商 遠 超 出 1 . 0的

上 限 甚 多 ， 故 予 以 刪 除 ， 所 以 文 章 中 有 關 呼 吸 商 結 果 的 樣 本

數 皆 只 有 2 2人 。  

表 4 - 1的 呼 吸 商 一 欄 ， 同 時 紀 錄 了 休 息 時 與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呼 吸 商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最 高 的 是 拳 擊 遊 戲 的 0 . 9 2 0  

±  0 . 0 5 6， 接 著 依 序 是 劍 擊 遊 戲 的 0 . 9 1 7  ±  0 . 0 6 8、 休 息 時 的

0 . 8 3 3  ±  0 . 0 6 7， 呼 吸 商 最 小 的 則 是 保 齡 球 遊 戲 的 0 . 8 1 4  ±  

0 . 0 5 9。  

 

將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分 別 與 休 息 時 的 呼 吸 商 進 行 成 對

樣 本 t檢 定 ， 結 果 如 表 4 - 7。 保 齡 球 、 劍 擊 、 拳 擊 遊 戲 與 休 息

的 成 對 樣 本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分 別 為 0 . 0 1 9  ±  0 . 0 5 0、 0 . 0 8 5  ±  

0 . 0 8 5、 0 . 0 8 7  ±  0 . 0 8 4， 成 對 檢 定 的 t值 則 分 別 為 1 . 7 7、 4 . 6 6和

4 . 8 7， 可 以 看 出 劍 擊 和 拳 擊 兩 款 遊 戲 的 呼 吸 商 與 休 息 時 有 顯

著 不 同 ， 保 齡 球 遊 戲 與 休 息 時 的 呼 吸 商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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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各 項 遊 戲 與 休 息 時 呼 吸 商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t  p  

保 齡 球 —休 息  . 0 1 9  ±  . 0 5 0  - 1 . 7 7  . 0 9 1  

劍 擊 —休 息  . 0 8 5  ±  . 0 8 5   4 . 6 6  . 0 0 0 *  

拳 擊 —休 息  . 0 8 7  ±  . 0 8 4   4 . 8 7  . 0 0 0 *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表 4 - 8是 三 款 W i i遊 戲 兩 兩 之 間 呼 吸 商 的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檢

定 的 結 果 。 劍 擊 和 保 齡 球 遊 戲 之 間 的 成 對 樣 本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0 . 1 0 3  ±  0 . 0 6 0， t值 為 8 . 0 7； 拳 擊 和 保 齡 球 遊 戲 之 間 的 成

對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0 . 1 0 6  ±  0 . 0 7 4， t值 為 6 . 7 7； 劍 擊 和 拳 擊

兩 款 遊 戲 的 呼 吸 商 皆 與 保 齡 球 遊 戲 有 明 顯 差 異 。 拳 擊 和 劍 擊

遊 戲 之 間 的 成 對 樣 本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0 . 0 0 3  ±  0 . 0 5 9， t值 為

0 . 2 3，可 見 劍 擊 和 拳 擊 兩 款 遊 戲 之 間 的 呼 吸 商 無 顯 著 的 不 同。 

 

表 4 - 8： 兩 兩 遊 戲 之 間 呼 吸 商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t  p  

劍 擊 —保 齡 球  . 1 0 3  ±  . 0 6 0  8 . 0 7  . 0 0 0 *  

拳 擊 —保 齡 球  . 1 0 6  ±  . 0 7 4  6 . 7 7  . 0 0 0 *  

拳 擊 —劍 擊  . 0 0 3  ±  . 0 5 9  0 . 2 3  . 8 1 9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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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性 別 的 能 量 消 耗 探 討  

本 節 將 探 討 不 同 性 別 ，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在 能 量 消 耗

（ k c a l / k g / h r）、 運 動 強 度 、 心 跳 率（ 下 / m i n）、 以 及 呼 吸 商 三

方 面 是 否 有 明 顯 差 異。為 了 分 析 2 1位 男 生 與 8位 女 生，不 同 性

別 在 上 述 四 方 面 的 區 別 ， 採 用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來 考 驗 。  

 

壹 、 在 能 量 消 耗 方 面  

針 對 不 同 性 別，進 行 休 息 時 和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將 結 果 整 理 成 下 表 4 - 9。  

 

表 4 - 9： 不 同 性 別 各 項 遊 戲 能 量 消 耗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男 （ 2 1 人 ）  女 （ 8 人 ）  t  p  

休 息  1 . 5 6  ±  0 . 2 2  1 . 3 7  ±  0 . 2 5  2 . 0 4  . 0 5 1 * *

保 齡 球  2 . 5 1  ±  0 . 4 1  1 . 9 1  ±  0 . 3 5  3 . 6 1  . 0 0 1 *  

劍 擊  4 . 6 9  ±  1 . 1 6  3 . 7 2  ±  1 . 5 0  1 . 8 6  . 0 7 4  

拳 擊  4 . 7 6  ±  1 . 3 3  3 . 8 8  ±  1 . 1 8  1 . 6 4  . 1 1 3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 *視 研 究 設 定 的 顯 著 水 準 大 小 來 決 定  

 

休 息 時 男 生 的 能 量 消 耗 為 1 . 5 6  ±  0 . 2 2  k c a l / k g / h r，女 生 為

1 . 3 7  ±  0 . 2 5  k c a l / k g / h r， t值 為 2 . 0 4， 統 計 的 p值 在 臨 界 點 ， 視

研 究 設 定 的 顯 著 水 準 大 小 來 決 定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從 事 W i i

保 齡 球 遊 戲 時，男 生 的 能 量 消 耗 為 2 . 5 1  ±  0 . 4 1  k c a l / k g / h r，女

生 為 1 . 9 1  ±  0 . 3 5  k c a l / k g / h r， t值 為 3 . 6 1， 男 生 明 顯 的 大 於 女

生 。 男 生 從 事 W i i  R e s o r t劍 擊 遊 戲 能 量 消 耗 為 4 . 6 9  ±  1 . 1 6  

k c a l / k g / h r，女 生 為 3 . 7 2  ±  1 . 5 0  k c a l / k g / h r，男 生 從 事 W i i  S p o r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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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 擊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為 4 . 7 6  ±  1 . 3 3  k c a l / k g / h r， 女 生 為 3 . 8 8  ±  

1 . 1 8  k c a l / k g / h r， t值 分 別 為 1 . 8 6、 1 . 6 4，劍 擊 和 拳 擊 兩 項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皆 沒 有 因 不 同 性 別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另 外，不 論 是 男 生 或 女 生，在 三 款 W i i遊 戲 能 量 消 耗 的 排

序 ， 皆 以 W i i  S p o r t s拳 擊 遊 戲 最 多 ， W i i保 齡 球 遊 戲 最 少 。 而

且 ， 男 生 的 能 量 消 耗 都 有 比 女 生 多 的 趨 勢 ， 但 是 只 有 保 齡 球

遊 戲 有 顯 著 差 別 。  

 

貳 、 在 運 動 強 度 方 面  

表 4 - 1 0是 針 對 不 同 性 別，在 運 動 強 度 上，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統 計 檢 定 結 果 。 男 生 認 為 保 齡 球 遊 戲 、 劍 擊 遊 戲 和 拳

擊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分 別 為 9 . 5 7  ±  1 . 5 0、 1 3 . 7 6  ±  1 . 5 1和 1 5 . 4 3  ±  

2 . 0 9， 女 生 則 認 為 8 . 6 3  ±  1 . 6 0、 1 3 . 0 0  ±  1 . 5 1和 1 3 . 8 8  ±  2 . 2 3，

三 款 遊 戲 的 t值 分 別 為 1 . 4 9、 1 . 2 1和 1 . 7 6。  

 

表 4 - 1 0： 不 同 性 別 各 項 遊 戲 運 動 強 度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男 （ 2 1 人 ）  女 （ 8 人 ）  t  p  

保 齡 球   9 . 5 7  ±  1 . 5 0   8 . 6 3  ±  1 . 6 0  1 . 4 9  . 1 4 8  

劍 擊  1 3 . 7 6  ±  1 . 5 1  1 3 . 0 0  ±  1 . 5 1  1 . 2 1  . 2 3 6  

拳 擊  1 5 . 4 3  ±  2 . 0 9  1 3 . 8 8  ±  2 . 2 3  1 . 7 6  . 0 9 0  

註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同 性 別 認 為 三 款 遊 戲 運 動 強 度 的 排 名 相 同 ， 依 序 為 拳

擊 、 劍 擊 和 保 齡 球 。 男 生 認 為 三 款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 都 有 比

女 生 強 烈 的 趨 勢 ， 其 中 數 據 顯 示 男 女 差 距 最 大 的 是 拳 擊 遊

戲 ， 但 在 統 計 上 並 沒 有 足 夠 證 據 ， 支 持 拳 擊 遊 戲 在 運 動 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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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認 知 上 ， 不 同 性 別 的 青 少 年 有 明 顯 不 同 。  

 

參 、 在 心 跳 率 方 面  

針 對 不 同 性 別，進 行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心 跳 率 的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將 結 果 整 理 成 表 4 - 1 1。 從 事 W i i保 齡 球 遊 戲 時 ， 2 1

位 男 生 的 心 跳 率 每 分 鐘 為 9 6 . 5 5  ±  1 5 . 0 7下， 8位 女 生 的 心 跳 率

每 分 鐘 9 1 . 5 7  ±  1 2 . 8 8下 ； 從 事 W i i  R e s o r t劍 擊 遊 戲 時 ， 男 生 的

心 跳 率 每 分 鐘 為 1 3 0 . 4 0  ±  1 7 . 7 1下 ， 女 生 為 每 分 鐘 1 1 9 . 0 1 ±  

2 3 . 6 4下 ； 從 事 W i i  S p o r t s拳 擊 遊 戲 時 ， 男 生 的 心 跳 率 每 分 鐘

為 1 3 7 . 3 5  ±  1 8 . 4 9下 ， 女 生 為 每 分 鐘 1 2 7 . 8 7  ±  1 9 . 9 8下 。  

 

表 4 - 1 1： 不 同 性 別 各 項 遊 戲 心 跳 率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男 （ 2 1 人 ）  女 （ 8 人 ）  t  p  

保齡球   9 6 . 5 5  ±  1 5 . 0 7   9 1 . 5 7  ±  1 2 . 8 8  0 . 8 2  . 4 1 7

劍 擊  1 3 0 . 4 0  ±  1 7 . 7 1  1 1 9 . 0 1 ±  2 3 . 6 4  1 . 4 1  . 1 7 0

拳 擊  1 3 7 . 3 5  ±  1 8 . 4 9  1 2 7 . 8 7  ±  1 9 . 9 8  1 . 2 1  . 2 3 7

註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男 、 女 生 在 三 款 遊 戲 心 跳 率 大 小 的 排 序 與 全 體 參 與 者 的

結 果 無 異，拳 擊 遊 戲 最 大、劍 擊 遊 戲 次 之、保 齡 球 遊 戲 最 小 。

男 生 從 事 此 三 款 W i i遊 戲 的 心 跳 都 有 比 女 生 快 的 趨 勢，但 保 齡

球 、 劍 擊 、 拳 擊 遊 戲 的 t值 分 別 為 0 . 8 2、 1 . 4 1和 1 . 2 1， 統 計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肆 、 在 呼 吸 商 方 面  

原 本 參 與 者 有 男 生 2 1人、女 生 8人，但 呼 吸 商 比 值 異 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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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 中 男 生 佔 了 4人、女 生 有 3人，扣 除 異 常 數 據 後 樣 本 數 只 剩

男 1 7人 、 女 5人 。  

表 4 - 1 2是 針 對 不 同 性 別，進 行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呼 吸 商

之 獨 立 樣 本 統 計 檢 定 的 結 果 。 保 齡 球 遊 戲 男 生 的 呼 吸 商 為

0 . 8 0 8  ±  0 . 0 5 4，女 生 略 高 於 男 生，為 0 . 8 3 4  ±  0 . 0 7 9， t值 為 0 . 8 5，

統 計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別 。 劍 擊 遊 戲 男 生 的 呼 吸 商 為 0 . 9 2 7  ±  

0 . 0 7 2， 女 生 略 低 於 男 生 ， 為 0 . 8 8 4  ±  0 . 0 4 1， t值 為 1 . 2 6， 沒 有

顯 著 差 別 。 拳 擊 遊 戲 男 生 的 呼 吸 商 為 0 . 9 2 2  ±  0 . 0 6 4， 女 生 為

0 . 9 1 4  ±  0 . 0 1 2， 男 生 略 高 於 女 生 ， t值 為 0 . 2 8， 也 沒 有 顯 著 差

別 。  

 

表 4 - 1 2： 不 同 性 別 各 項 遊 戲 呼 吸 商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男 （ 1 7 人 ）  女 （ 5 人 ）  t  p  

保齡球  . 8 0 8  ±  . 0 5 4  . 8 3 4  ±  . 0 7 9  - 0 . 8 5  . 4 0 6  

劍 擊  . 9 2 7  ±  . 0 7 2  . 8 8 4  ±  . 0 4 1   1 . 2 6  . 2 2 4  

拳 擊  . 9 2 2  ±  . 0 6 4  . 9 1 4  ±  . 0 1 2   0 . 2 8  . 7 8 3  

註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第 三 節  體 脂 肪 的 能 量 消 耗 差 異  

本 節 將 參 與 者 針 對 不 同 體 脂 肪（ B M I），分 成 兩 組：過 重

組 和 正 常 以 下 組 ， 探 討 三 款 W i i 互 動 式 遊 戲 在 能 量 消 耗

（ k c a l / k g / h r）、 運 動 強 度 、 心 跳 率（ 下 / m i n）、 以 及 呼 吸 商 四

方 面 ， 不 同 B M I是 否 有 明 顯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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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在 能 量 消 耗 方 面  

使 用 S P S S  1 2 . 0統 計 軟 體 分 析 不 同 B M I的 5位 過 重 組 與 2 4

位 正 常 以 下 組 參 與 者，休 息 時 和 從 事 三 款 W i i遊 戲 在 能 量 消 耗

方 面 的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得 到 表 4 - 1 3。  

休 息 時 過 重 組 的 能 量 消 耗 為 1 . 2 6  ±  0 . 2 6  k c a l / k g / h r，正 常

以 下 組 為 1 . 5 6  ±  0 . 2 1  k c a l / k g / h r， t值 為 2 . 7 7。 從 事 W i i保 齡 球

遊 戲 時 過 重 組 的 能 量 消 耗 為 1 . 9 4  ±  0 . 6 1  k c a l / k g / h r，正 常 以 下

組 為 2 . 4 3  ±  0 . 4 1  k c a l / k g / h r， t值 為 2 . 2 4，統 計 的 p值 在 臨 界 點 。

從 事 W i i  R e s o r t劍 擊 遊 戲 時 過 重 組 的 能 量 消 耗 為 3 . 1 3  ±  1 . 0 9  

k c a l / k g / h r，正 常 以 下 組 為 4 . 6 9  ±  1 . 2 0  k c a l / k g / h r， t值 為 2 . 6 9。

從 事 W i i  S p o r t s拳 擊 遊 戲 時 過 重 組 的 能 量 消 耗 為 3 . 9 3  ±  1 . 7 1  

k c a l / k g / h r，正 常 以 下 組 為 4 . 6 4  ±  1 . 2 5  k c a l / k g / h r， t值 為 1 . 0 8。 

 

表 4 - 1 3： 不 同 B M I 各 項 遊 戲 能 量 消 耗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過 重 組  正 常 以 下 組  t  p  

休 息  1 . 2 6  ±  0 . 2 6  1 . 5 6  ±  0 . 2 1  - 2 . 7 7  . 0 1 0 *  

保 齡 球  1 . 9 4  ±  0 . 6 1  2 . 4 3  ±  0 . 4 1  - 2 . 2 4  . 0 3 3 * *  

劍 擊  3 . 1 3  ±  1 . 0 9  4 . 6 9  ±  1 . 2 0  - 2 . 6 9  . 0 1 2 *  

拳 擊  3 . 9 3  ±  1 . 7 1  4 . 6 4  ±  1 . 2 5  - 1 . 0 8  . 2 8 8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 *視 研 究 設 定 的 顯 著 水 準 大 小 來 決 定  

 

過 重 組 在 三 款 遊 戲 能 量 消 耗 的 大 小，依 序 為 拳 擊、劍 擊、

保 齡 球 ， 與 前 述 的 結 果 無 異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在 正 常 以 下 組

的 能 量 消 耗 ， 劍 擊 略 高 於 拳 擊 為 最 高 ， 保 齡 球 依 然 是 能 量 消

耗 最 少 的。此 外，不 論 在 休 息、還 是 玩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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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重 組 的 能 量 消 耗（ k c a l / k g / h r）皆 比 正 常 以 下 組 低。其 中 休

息 時 和 劍 擊 遊 戲 ， 不 同 B M I的 能 量 消 耗 有 明 顯 差 異 ， 保 齡 球

遊 戲 視 研 究 設 定 的 顯 著 水 準 大 小 來 決 定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拳 擊 遊 戲 則 無 顯 著 差 別 。  

 

貳 、 在 運 動 強 度 方 面  

不 同 B M I的 玩 家 從 事 不 同 遊 戲 在 運 動 強 度 方 面 的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 紀 錄 在 下 表 4 - 1 4。 過 重 組 成 員 認 為 保 齡 球 遊 戲 、 劍

擊 遊 戲 和 拳 擊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分 別 為 9 . 6 0  ±  0 . 8 9、 1 2 . 4 0  ±  

1 . 9 5和 1 3 . 6 0  ±  2 . 4 1， 正 常 以 下 組 員 則 認 為 9 . 2 5  ±  1 . 6 8、 1 3 . 7 9  

±  1 . 3 5和 1 5 . 2 9  ±  2 . 1 0， 三 款 遊 戲 的 t值 分 別 為 0 . 4 5、 1 . 9 5和

1 . 6 1。  

 

表 4 - 1 4： 不 同 B M I 各 項 遊 戲 運 動 強 度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過 重 組  正 常 以 下 組  t  p  

保 齡 球   9 . 6 0  ±  0 . 8 9   9 . 2 5  ±  1 . 6 8   0 . 4 5  . 6 5 7  

劍 擊  1 2 . 4 0  ±  1 . 9 5  1 3 . 7 9  ±  1 . 3 5  - 1 . 9 5  . 0 6 2  

拳 擊  1 3 . 6 0  ±  2 . 4 1  1 5 . 2 9  ±  2 . 1 0  - 1 . 6 1  . 1 2 0  

註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同 B M I在 三 款 遊 戲 運 動 強 度 的 排 名 相 同 ， 依 序 為 拳

擊 、 劍 擊 和 保 齡 球 。 正 常 以 下 組 認 為 劍 擊 和 拳 擊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 有 較 強 的 趨 勢 ； 而 過 重 組 則 覺 得 保 齡 球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較 大 ， 但 都 沒 有 統 計 上 的 明 顯 差 異 。  

 

參 、 在 心 跳 率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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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是 參 與 者 進 行 三 款 W i i遊 戲 時，不 同 B M I組 員 每 分

鐘 心 跳 率 的 獨 立 樣 本 統 計 檢 定 的 結 果 。  

 

表 4 - 1 5： 不 同 B M I 各 項 遊 戲 心 跳 率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過 重 組  正 常 以 下 組  t  p  

保齡球  
 8 3 . 8 2  ±  

1 6 . 2 3  

 9 7 . 5 4  ±  

1 3 . 2 1  
- 2 . 0 4  . 0 5 1 * *  

劍 擊  
1 0 7 . 8 9  ±  

2 0 . 5 0  

1 3 1 . 2 9  ±  

1 7 . 4 3  
- 2 . 6 6  . 0 1 3 *  

拳 擊  
1 2 5 . 7 2  ±  

2 6 . 0 5  

1 3 6 . 6 1  ±  

1 7 . 3 7  
- 1 . 1 7  . 2 5 2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 *視 研 究 設 定 的 顯 著 水 準 大 小 來 決 定  

 

從 事 保 齡 球 遊 戲 時 ， 過 重 組 每 分 鐘 心 跳 8 3 . 8 2  ±  1 6 . 2 3

下 ， 正 常 以 下 組 心 跳 9 7 . 5 4  ±  1 3 . 2 1下 ； 從 事 劍 擊 遊 戲 時 ， 過

重 組 每 分 鐘 心 跳 1 0 7 . 8 9  ±  2 0 . 5 0下 ， 正 常 以 下 組 心 跳 1 3 1 . 2 9  ±  

1 7 . 4 3下 ； 從 事 拳 擊 遊 戲 時 ， 過 重 組 的 心 跳 率 為 每 分 鐘 1 2 5 . 7 2  

±  2 6 . 0 5下 ， 正 常 以 下 組 則 為 1 3 6 . 6 1  ±  1 7 . 3 7下 。  

此 三 款 互 動 式 遊 戲 的 心 跳 率 的 排 序 沒 有 因 為 B M I高 低 而

不 同，且 與 全 體 比 較 時 相 同，拳 擊 遊 戲 最 大、劍 擊 遊 戲 次 之 、

保 齡 球 遊 戲 最 小 。 正 常 以 下 組 從 事 此 三 款 遊 戲 的 心 跳 皆 較

多 ， 保 齡 球 遊 戲 的 t值 為 2 . 0 4， 在 臨 界 點 ， 視 研 究 設 定 的 顯 著

水 準 大 小 來 決 定 有 否 顯 著 差 異 ； 劍 擊 遊 戲 的 t值 為 2 . 6 6， 正 常

以 下 組 的 心 跳 明 顯 大 於 過 重 組 ； 拳 擊 遊 戲 的 t值 為 1 . 1 7， 兩 組

之 間 的 心 跳 無 顯 著 差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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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在 呼 吸 商 方 面  

原 本 參 與 者 有 過 重 組 5人、正 常 以 下 組 2 4人，但 呼 吸 商 數

值 異 常 的 7位 中 全 是 正 常 以 下 組，扣 除 後 樣 本 數 過 重 組 一 樣 是

5人 、 正 常 以 下 組 只 剩 1 7人 。 表 4 - 1 6是 針 對 不 同 B M I， 進 行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呼 吸 商 之 獨 立 樣 本 統 計 檢 定 的 結 果 。  

 

表 4 - 1 6： 不 同 B M I 各 項 遊 戲 呼 吸 商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過 重 組  正 常 以 下 組  t  p  

保齡球  . 8 4 5  ±  . 0 6 0  . 8 0 5  ±  . 0 5 8  1 . 3 4  . 1 9 4  

劍 擊  . 9 3 4  ±  . 0 4 7  . 9 1 2  ±  . 0 7 3  0 . 6 1  . 5 5 2  

拳 擊  . 9 2 4  ±  . 0 3 4  . 9 1 9  ±  . 0 6 2  0 . 1 6  . 8 7 3  

註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保 齡 球 遊 戲 過 重 組 呼 吸 商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0 . 8 4 5  ±  

0 . 0 6 0， 正 常 以 下 組 為 0 . 8 0 5  ±  0 . 0 5 8； 劍 擊 遊 戲 過 重 組 呼 吸 商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0 . 9 3 4  ±  0 . 0 4 7， 正 常 以 下 組 為 0 . 9 1 2  ±  

0 . 0 7 3； 拳 擊 遊 戲 過 重 組 呼 吸 商 的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為 0 . 9 2 4  ±  

0 . 0 3 4， 正 常 以 下 組 為 0 . 9 1 9  ±  0 . 0 6 2。  

從 事 此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時，雖 然 B M I過 重 組 的 呼 吸 商

皆 有 大 於 正 常 以 下 組 的 趨 勢 ， 保 齡 球 、 劍 擊 、 拳 擊 遊 戲 獨 立

樣 本 檢 定 的 t值 分 別 為 為 1 . 3 4、 0 . 6 1和 0 . 1 6， 統 計 上 沒 有 足 夠

證 據 支 持 三 款 遊 戲 的 呼 吸 商 在 過 重 、 正 常 以 下 兩 組 之 間 有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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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操 作 時 間 對 能 量 消 耗 的 影 響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W i i遊 戲 是 否 受 從 事 者 操 作 時 間 及 熟 練 度

的 影 響，因 此 在 實 驗 參 與 者 操 作 每 項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十 分 鐘

中，加 總 前 三 分 鐘（ 0∼ 3）和 後 三 分 鐘（ 7∼ 1 0）的 能 量 消 耗

（ c a l / k g）， 進 行 成 對 樣 本 t檢 定 ， 整 理 成 下 表 4 - 1 7。  

 

表 4 - 1 7： 前 後 時 段 各 項 遊 戲 能 量 消 耗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前 三 分 鐘  後 三 分 鐘  t  p  

保齡球  1 1 4 . 6 5  ±  2 2 . 6 5 1 1 8 . 4 2  ±  2 8 . 1 0  - 1 . 1 4  . 2 6 6  

劍 擊  2 1 0 . 5 6  ±  6 9 . 5 9 2 1 7 . 7 2  ±  6 5 . 5 5  - 0 . 7 9  . 4 3 7  

拳 擊  2 3 7 . 2 2  ±  6 8 . 9 5 2 1 4 . 9 4  ±  6 9 . 1 8   3 . 1 2  . 0 0 4 *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所 有 2 9位 參 與 者 從 事 W i i保 齡 球 遊 戲 前 三 分 鐘 的 能 量 消

耗 為 1 1 4 . 6 5  ±  2 2 . 6 5  c a l / k g ， 後 三 分 鐘 為 1 1 8 . 4 2  ±  2 8 . 1 0  

c a l / k g， W i i  R e s o r t劍 擊 遊 戲 前 、 後 三 分 鐘 的 能 量 消 耗 分 別 為

2 1 0 . 5 6  ±  6 9 . 5 9  c a l / k g、 2 1 7 . 7 2  ±  6 5 . 5 5  c a l / k g， 而 W i i  S p o r t s

拳 擊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前 三 分 鐘 為 2 3 7 . 2 2  ±  6 8 . 9 5  c a l / k g， 後 三

分 鐘 為 2 1 4 . 9 4  ±  6 9 . 1 8  c a l / k g。  

保 齡 球、劍 擊 兩 項 遊 戲 的 成 對 樣 本 t值 分 別 為 1 . 1 4、0 . 7 9，

後 三 分 鐘 的 能 量 消 耗 比 前 三 分 鐘 有 增 加 的 趨 勢 ， 但 沒 有 統 計

上 的 區 別 。 拳 擊 遊 戲 的 情 況 剛 好 相 反 ， 不 僅 後 三 分 鐘 的 能 量

消 耗 比 前 三 分 鐘 減 少 ， 而 且 t值 為 3 . 1 2， 達 到 統 計 檢 定 有 明 顯

差 別 的 標 準 。  

另 外，表 4 - 1 8是 加 總 各 遊 戲 的 操 作 時 間 前 四 分 鐘（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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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後 四 分 鐘 （ 6∼ 1 0） 能 量 消 耗 （ c a l / k g） 的 結 果 。 保 齡 球 遊

戲 前 四 分 鐘 的 能 量 消 耗 為 1 5 3 . 7 5  ±  2 9 . 2 8  c a l / k g， 後 四 分 鐘 為

1 5 8 . 2 9  ±  3 6 . 6 1  c a l / k g， 劍 擊 遊 戲 前 、 後 四 分 鐘 的 能 量 消 耗 分

別 為 2 8 9 . 6 6  ±  9 3 . 3 3  c a l / k g、 2 9 4 . 4 8  ±  8 6 . 2 3  c a l / k g， 而 拳 擊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前 四 分 鐘 為 3 1 5 . 7 9  ±  9 3 . 4 1  c a l / k g， 後 四 分 鐘 為

2 9 1 . 4 1  ±  9 3 . 2 5  c a l / k g。  

 

表 4 - 1 8： 前 後 時 段 各 項 遊 戲 能 量 消 耗 之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前 四 分 鐘  後 四 分 鐘  t  p  

保齡球  1 5 3 . 7 5  ±  2 9 . 2 8  1 5 8 . 2 9  ±  3 6 . 6 1 - 1 . 2 0  . 2 4 0  

劍 擊  2 8 9 . 6 6  ±  9 3 . 3 3  2 9 4 . 4 8  ±  8 6 . 2 3 - 0 . 4 5  . 6 5 9  

拳 擊  3 1 5 . 7 9  ±  9 3 . 4 1  2 9 1 . 4 1  ±  9 3 . 2 5  3 . 0 6  . 0 0 5 *  

*表 示 有 顯 著 效 果  

 

進 行 成 對 樣 本 t檢 定 得 到 類 似 上 述 加 總 三 分 鐘 的 結 果：保

齡 球 、 劍 擊 兩 項 遊 戲 後 四 分 鐘 的 能 量 消 耗 比 前 四 分 鐘 有 增 加

的 趨 勢 ， t值 分 別 為 1 . 2 0、 0 . 4 5， 沒 有 達 到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差 別

的 標 準。拳 擊 遊 戲 的 後 四 分 鐘 能 量 消 耗 比 前 四 分 鐘 也 減 少， t

值 為 3 . 0 6， 統 計 檢 定 也 有 明 顯 區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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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 章 一 共 分 成 二 節 。 第 一 節 針 對 第 四 章 的 結 果 進 行 討

論 ， 第 二 節 針 對 相 關 領 域 的 研 究 ， 提 出 未 來 後 續 實 驗 設 計 、

樣 本 選 取 的 研 究 建 議。期 望 未 來 不 僅 W i i遊 戲 機，甚 至 其 他 互

動 式 遊 戲 業 者 ， 能 研 發 出 結 合 運 動 與 休 閒 ， 且 更 能 增 進 人 類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遊 戲 。  

 

 

第 一 節   討 論  

 

本 節 就 第 四 章 統 計 分 析 的 結 果 ， 針 對 能 量 消 耗 、 運 動 強

度、心 跳 率、和 呼 吸 商 四 個 層 面，歸 納 出 W i i的 保 齡 球、劍 擊、

拳 擊 三 款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和 屬 性 ， 及 其 對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體

脂 肪 從 事 者 ，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可 能 影 響 。 將 第 四 章 各 項 檢 定 結

果 達 顯 著 性 者 ， 整 理 成 下 表 5 - 1。  

 

表 5 -1： 各 項 檢 定 達 顯 著 性 的 統 計 表 

 各 項 遊 戲  性 別  B M I  

能 量 消 耗  A L L  保 齡 球  劍 擊 、（ 保 齡 球 ）  

運 動 強 度  A L L  N O N E  N O N E  

心 跳 率  A L L  N O N E  劍 擊 、（ 保 齡 球 ）  

呼 吸 商   N O N E  N O N E  

註 ：（  ） 內 依 研 究 設 定 的 顯 著 水 準 來 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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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在 能 量 消 耗 方 面  

由 表 4 - 2可 知 ：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淨 能 量 消 耗 ， 相 較

於 休 息 時，皆 有 明 顯 增 加。所 以 青 少 年 從 事 W i i的 保 齡 球、劍

擊 或 拳 擊 遊 戲 ， 確 實 能 增 加 他 們 的 能 量 消 耗 。  

而 表 4 - 1列 出 能 量 消 耗 最 大 的 是 拳 擊 遊 戲、最 小 的 是 保 齡

球 遊 戲 。 雖 然 實 驗 時 要 求 參 與 者 從 事 保 齡 球 遊 戲 ， 務 必 模 擬

真 實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助 跑 動 作，但 是 W i i保 齡 球 遊 戲 只 有 單 手 揮

臂 的 動 作 ， 導 致 保 齡 球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最 少 。 W i i  R e s o r t的

劍 擊 遊 戲 需 要 兩 手 操 作 ， 動 作 比 保 齡 球 大 且 複 雜 ， 所 以 能 量

消 耗 高 出 保 齡 球 遊 戲 甚 多。而 W i i  S p o r t s的 拳 擊 遊 戲，除 了 雙

手 的 揮 動 ， 尚 需 加 入 身 體 的 閃 躲 動 作 ， 造 就 拳 擊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最 多。而 表 4 - 3則 顯 示 劍 擊、拳 擊 兩 項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明

顯 比 保 齡 球 遊 戲 多 出 許 多 ， 但 劍 擊 、 拳 擊 遊 戲 之 間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  

表 4 - 9是 探 討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 是 否 因 為

性 別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的 統 計 檢 定 結 果 。 雖 然 三 款 遊 戲 男 生 的

能 量 消 耗 皆 有 比 女 生 多 的 趨 勢 ， 但 只 有 保 齡 球 遊 戲 有 統 計 上

的 明 顯 差 異 。 真 實 的 保 齡 球 運 動 一 般 人 較 有 機 會 接 觸 ， 不 但

有 保 齡 球 比 賽 的 電 視 轉 播 ， 甚 至 平 常 就 常 從 事 此 運 動 ， 自 然

在 操 作 W i i保 齡 球 遊 戲 時，女 性 玩 家「 刻 意 」保 持 優 美 的 姿 勢

體 態，可 能 是 導 致 女 生 在 W i i保 齡 球 遊 戲 能 量 消 耗 明 顯 較 小 的

原 因 。  

表 4 - 1 3是 探 討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是 否 因 為

體 脂 肪 （ B M I）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的 統 計 檢 定 結 果 。 B M I正 常

以 下 組 不 論 在 休 息、還 是 從 事 此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能 量 消

耗（ k c a l / k g / h r）皆 比 過 重 組 高 。 其 中 休 息 時 和 劍 擊 遊 戲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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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以 下 組 的 能 量 消 耗 明 顯 大 於 過 重 組 ， 保 齡 球 遊 戲 則 視 研 究

訂 定 的 顯 著 水 準 大 小 來 決 定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拳 擊 遊 戲 則

無 顯 著 差 別 。 似 乎 過 重 組 成 員 從 事 任 何 其 他 活 動 的 能 量 消 耗

相 對 較 少 ， 也 可 能 是 造 成 他 們 的 體 脂 肪 偏 高 的 主 因 。  

另 外，本 研 究 欲 探 討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是 否 會

受 到 參 與 者 之 操 作 時 間 及 對 遊 戲 熟 練 度 的 影 響 。 表 4 - 1 7是 針

對 各 遊 戲 加 總 前 三 分 鐘（ 0∼ 3）和 後 三 分 鐘（ 7∼ 1 0）的 能 量

消 耗 （ c a l / k g）， 進 行 成 對 樣 本 統 計 檢 定 的 結 果 。 表 4 - 1 8則 是

比 較 加 總 各 遊 戲 前 四 分 鐘（ 0∼ 4）和 後 四 分 鐘（ 6∼ 1 0）能 量

消 耗 （ c a l / k g）， 得 到 和 加 總 三 分 鐘 時 相 同 的 結 果 。 發 現 保 齡

球 、 劍 擊 兩 項 遊 戲 ， 後 三 分 鐘 的 能 量 消 耗 比 前 三 分 鐘 有 增 加

的 趨 勢 ， 但 沒 有 統 計 上 的 區 別 。 拳 擊 遊 戲 的 情 況 剛 好 相 反 ，

不 僅 後 三 分 鐘 的 能 量 消 耗 比 前 三 分 鐘 減 少 ， 而 且 達 到 統 計 上

有 明 顯 差 別 的 標 準 。 可 能 是 拳 擊 遊 戲 採 晉 級 制 ， 遊 戲 後 期 的

對 手 愈 來 愈 強 ， 參 與 者 常 因 被 對 手 擊 倒 的 等 待 時 間 ， 降 低 了

他 們 的 能 量 消 耗 所 致 ， 另 一 可 能 是 拳 擊 遊 戲 運 動 強 度 最 大 ，

參 與 者 被 要 求 加 快 遊 戲 的 轉 換 ， 操 作 後 期 體 力 不 濟 ， 未 盡 全

力 對 打。總 而 言 之，W i i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不 受 參 與 者 的 操 作 時

間 及 對 遊 戲 熟 練 度 所 影 響 。  

 

貳 、 在 運 動 強 度 方 面  

針 對 參 與 者 對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自 覺 量 表

分 析 ， 表 4 - 4說 明 在 本 研 究 2 9位 參 與 者 的 認 知 上 ，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是 有 明 顯 不 同 的 。 表 4 - 1則 顯 示 ： W i i的

保 齡 球 遊 戲 運 動 強 度 最 低 ， 劍 擊 遊 戲 次 之 ， 拳 擊 遊 戲 運 動 強

度 最 大。而 自 覺 量 表 的 數 值 顯 示：W i i保 齡 球 遊 戲 屬 於 低 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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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 劍 擊 和 拳 擊 遊 戲 則 屬 中 強 度 運 動 。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在 運 動 強 度 的 排 序 與 能 量 消 耗 的 排

序 相 同 ， 足 見 運 動 強 度 較 大 的 活 動 ， 從 事 該 項 活 動 的 能 量 消

耗 也 較 大 。  

表 4 - 1 0呈 現 ： 雖 然 男 生 認 為 此 三 款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 皆

有 比 女 生 強 烈 的 趨 勢 ， 但 沒 有 足 夠 證 據 支 持 男 女 生 在 三 款 遊

戲 運 動 強 度 方 面 ， 有 不 同 的 認 知 。 表 4 - 1 4亦 說 明 ： B M I過 重

組 比 正 常 以 下 組 ， 認 為 動 作 簡 單 的 保 齡 球 遊 戲 有 較 大 的 運 動

強 度 ， 動 作 複 雜 的 劍 擊 和 拳 擊 遊 戲 則 相 反 。 但 三 款 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皆 沒 有 因 為 參 與 者 的 體 脂 肪 大 小 不 同 ， 而 有 顯 著 不 同

的 認 知 。 所 以 此 三 款 W i i遊 戲 的 運 動 強 度 ， 不 受 性 別 和 B M I

的 影 響 。  

 

參 、 在 心 跳 率 方 面  

由 參 與 者 年 齡 （ a g e） 可 推 算 出 最 大 心 跳 率 （ M a x  H e a r t  

R a t e）。 實 驗 收 集 到 休 息 時 心 跳 率（ R e s t i n g  H e a r t  R a t e）和 三

款 W i i遊 戲 的 實 際 心 跳 率 （ Ta r g e t  H e a r t  R a t e）， 藉 由 以 下 公

式 ， 可 以 算 得 2 9位 參 與 者 的 訓 練 強 度 （ T r a i n i n g  I n t e n s i t y）。  

 

M a x  H e a r t  R a t e  ( M H R )  

–  2 0 6 . 9  -  ( 0 . 67 × a g e )  

H e a r t  R a t e  R e s e r v e  ( H R R )  

–  H R R =  M H R  -  R e s t i n g  H R ( R H R )  

Ta r g e t  H e a r t  R a t e  ( T H R )  

–  T H R  =  H R R × T I  +  R H R  

T I  -  Tr a i n i n g  I n t e n s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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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2： 各 項 遊 戲 運 動 強 度 、 訓 練 強 度 比 較 表  

 運 動 強 度  訓 練 強 度  

保 齡 球   9 . 3  1 0 . 7 %  

劍 擊  1 3 . 6  3 9 . 1 %  

拳 擊  1 5 . 0  4 5 . 2 %  

註 ： 訓 練 強 度 4 0∼ 6 0％ 為 中 強 度 運 動  

 

平 均 2 9位 參 與 者 的 訓 練 強 度 ， 與 透 過 B o r g自 覺 量 表 自 評

的 運 動 強 度 ， 整 理 成 上 表 5 - 2。 顯 示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不 管

是 玩 家 自 身 感 覺 的 運 動 強 度 ， 或 是 藉 由 心 跳 率 和 年 齡 數 據 推

算 的 訓 練 強 度，皆 得 到 相 同 的 結 論：W i i保 齡 球 遊 戲 屬 於 低 強

度 運 動 ， 劍 擊 和 拳 擊 遊 戲 則 屬 中 強 度 運 動 。  

表 4 - 5和 表 4 - 6同 時 顯 示 2 9位 參 與 者 從 事 此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時 的 心 跳 率 ， 不 僅 比 休 息 明 顯 加 快 ， 三 款 遊 戲 兩 兩 之

間 的 心 跳 率 也 有 顯 著 不 同 。 表 4 - 1則 顯 示 ： 從 事 W i i的 拳 擊 遊

戲 心 跳 最 快 ， 劍 擊 遊 戲 次 之 ， 保 齡 球 遊 戲 在 次 之 ， 休 息 時 的

心 跳 最 慢，。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在 心 跳 率 的 排 序，同 時 與 能

量 消 耗 、 運 動 強 度 的 排 序 相 同 ， 足 見 能 量 消 耗 、 運 度 強 度 和

心 跳 率 三 者 之 間 的 正 相 關 。  

表 4 - 1 1 說 明 男 生 從 事 此 三 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時 的 心 跳

率 ， 皆 呈 現 比 女 生 快 的 趨 勢 ， 但 無 足 夠 證 據 支 持 男 女 生 的 心

跳 率 不 同 。  

表 4 - 1 5顯 示 正 常 以 下 組 在 從 事 W i i  R e s o r t劍 擊 遊 戲 時，心

跳 率 明 顯 大 於 過 重 組，而 從 事 W i i保 齡 球 遊 戲 時 的 心 跳 率 是 否

大 於 過 重 組 ， 則 視 研 究 設 定 的 顯 著 水 準 大 小 來 決 定 ， W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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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o r t s拳 擊 遊 戲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  

 

肆 、 在 呼 吸 商 方 面  

比 較 表 4 - 1、 表 4 - 7和 表 4 - 8三 個 表 格 ， 針 對 呼 吸 商 的 統 計

檢 定 數 值 發 現 ： 保 齡 球 遊 戲 較 偏 有 氧 運 動 ； 劍 擊 、 拳 擊 遊 戲

則 較 偏 無 氧 運 動 ， 且 它 們 的 呼 吸 商 皆 同 時 與 保 齡 球 遊 戲 有 明

顯 不 同 。  

表 4 - 1 2 和 表 4 - 1 6 分 別 顯 示 三 款 W i i 互 動 式 遊 戲 的 呼 吸

商 ， 無 足 夠 證 據 支 持 受 操 作 者 性 別 及 體 脂 肪 的 影 響 。  

 

伍 、 結 語  

綜 合 上 述 研 究 結 果，可 以 發 現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機 內 含 的 遊

戲 很 多 元 。 以 運 動 強 度 來 說 ， 從 低 強 度 的 保 齡 球 遊 戲 ， 到 中

強 度 的 劍 擊 遊 戲 和 拳 擊 遊 戲 都 有 ； 從 運 動 屬 性 來 說 ， 有 屬 於

有 氧 運 動 的 保 齡 球 遊 戲 ， 也 有 屬 於 無 氧 運 動 的 劍 擊 遊 戲 和 拳

擊 遊 戲。從 事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者，可 以 針 對 自 己 的 需 求 來 選 擇

合 宜 的 活 動 與 運 動 ， 而 又 不 失 運 動 時 的 趣 味 性 ， 因 而 提 升 自

己 的 體 適 能 。  

 

 

第 二 節   未 來 研 究 建 議  

 

本 研 究 針 對 未 來 從 事 有 關 W i i互 動 式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研

究 ，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一 、  利 用 獎 勵 鼓 勵 參 與 者 更 投 入 遊 戲 。 W i i 的 遊 戲 多 屬 於

回 合 制，遊 戲 者 可 以 主 動 決 定 回 合 轉 換 的 休 息 時 間，消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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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參 與 者 可 能 低 估 W i i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  

二 、  探 討 W i i  S p o r t s 或 W i i  R e s o r t 的 其 他 遊 戲 ， 是 否 有 促

進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效 果 。  

三 、  探 討 其 他 互 動 式 遊 戲 機 種 ， 對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影 響 。  

四 、  讓 參 與 者 玩 更 久 的 時 間 ， 一 段 時 間 後 再 施 測 ， 探 討 是

否 有 熟 練 度 的 效 應 。  

五 、  可 探 討 不 同 地 區 或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人 從 事 W i i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特 別 是 銀 髮 族，不 僅 因 為 台 灣 為 一 高 齡 化 社 會 ，

而 且 銀 髮 族 更 需 要 中 低 強 度 的 體 適 能 活 動，來 促 進 他 們 的

健 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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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m p a i g n ,  1 L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S e l l ,  K . ,  L i l l i e ,  T. ,  &  Ta y l o r ,  J .  ( 2 0 0 8 ) .  E n e r g y  e x p e n d i t u r e  

d u r i n g  p h y s i c a l l y  i n t e r a c t i v e  v i d e o  g a m e  p l a y i n g  i n  m a l e  

c o l l e g e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d i f f e r e n t  p l a y i n g  e x p e r i e n c e .  J  A m  

C o l l  H e a l t h ,  5 6 ,  5 0 5 - 5 1 1 .  

S h e p a r d ,  T.  Y. ,  We i l ,  K .  M . ,  S h a r p ,  T.  A . ,  G r u n w a l d ,  G.  K . ,  

B e l l ,  M .  L .  &  H i l l ,  J .  O .  e t  a l . ( 2 0 0 1 ) .  O c c a s i o n a l  

p h y s i c a l  i n a c t i v i t y  c o m b i n e d  w i t h  a  h i g h - f a t  d i e t  m a y  b e  

i m p o r t a n t  i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m a i n t e n a n c e  o f  o b e s i t y  

i n  h u m a n  s u b j e c t s .  A m  J  C l i n  N u t r,  7 3 ( 4 )  7 0 3 - 7 0 8   

S t r o n g ,  W.  B . ,  M a l i n a ,  R .  M . ,  B l i m k i e ,  C .  J . ,  D a n i e l s ,  S .  R . ,  

D i s h m a n ,  R .  K . ,  G u t i n ,  B . ,  e t  a l .  ( 2 0 0 5 ) .  E v i d e n c e  b a s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f o r  s c h o o l - a g e  y o u t h .  J  P e d i a t r  ,  1 4 6 ,  

7 3 2 - 7 3 7 .  

T h e  N e w  Yo r k  T i m e s ( 2 0 0 7 ) .  P. E .  C l a s s e s  Tu r n  t o  Vi d e o  G a m e  

T h a t  Wo r k s  L e g s .  R e t r i e v e d  D e c e m b e r  2 2 ,  2 0 1 0 ,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n y t i m e s . c o m / 2 0 0 7 / 0 4 / 3 0 / h e a l t h / 3 0 e x e r . h t m l   

T r e m b l a y ,  M S ,  W i l l m s ,  J D .  ( 2 0 0 3 ) .  I s  t h e  C a n a d i a n  c h i l h o o d  

o b e s i t y  e p i d e m i c  r e l a t e d  t o  p h y s i c a l  i n a c t i v i t y ?  I n t  J  

O b e s  2 0 0 3 ,  2 7 ,  1 1 0 0 - 1 1 0 5 .  

U . S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H e a l t h  a n d  H u m a n  S e r v i c e s ( 1 9 9 6 ) .  A  

r e p o r t  o f  t h e  s u r g e o n  g e n e r a l .  Wa s h i n g t o n ,  D C :  

P e n n s y l v a n i a .   

Va c c a r o ,  P. ,  &  M a h o n ,  A .  ( 1 9 8 9 ) .  T h e  e f f e c t  o f  e x e r c i s e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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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r o n a r y  h e a r t h  d i s e a s e  r i s k  f a c t o r s  i n  c h i l d r e n .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8 ( 3 ) ,  1 3 9 - 1 5 3 .  

Va n d e w a t e r ,  E .  A . ,  S h i m ,  M . ,  &  C a p l o v i t z  A .  G.  ( 2 0 0 4 ) .  

L i n k i n g  o b e s i t y  a n d  a c t i v i t y  l e v e l  w i t h  c h i l d r e n ’ s  

t e l e v i s i o n  a n d  v i d e o  g a m e  u s e .  J  A d o l e s c  ,  2 7 ,  7 1 - 8 5 .  

Wa t t s ,  K . ,  B e y e ,  P. ,  S i a f a r i k a s ,  A . ,  O ' D r i s c o l l ,  G. ,  J o n e s ,  

T i m o t h y ,  W.  e t  a l . ( 2 0 0 4 ) .  E f f e c t s  o f  e x e r c i s e  t r a i n i n g  o n  

v a s c u l a r  f u n c t i o n  i n  o b e s e  c h i l d r e n .  J  P e d i a t r i c s ,  1 4 4 ( 5 ) ,  

6 2 0 - 6 2 5 .  

We r n e r ,  W.  K . ,  &  S h a r o n ,  A .  H .  ( 2 0 0 7 )。 體 適 能 與 全 人 健 康 的

理 論 與 實 務（ 李 水 碧 譯 ）。台 北：藝 軒。（ 原 著 出 版 於 2 0 0 3）  

W i l m o r e ,  J .  H . ,  &  C o s t i l l ,  D .  L .  ( 1 9 9 4 ) .  P h y s i o l o g y  o f  S p o r t  

a n d  E x e r c i s e .  U S A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W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2 0 0 6 ) . O b e s i t y  a n d  o v e r w e i g h t .  

R e t r i e v e d  N o v e m b e r  7 ,  2 0 1 0 ,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w h o . i n t / m e d i a c e n t r e / f a c t s h e e t s / f s 3 1 1 / e n /   

W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2 0 0 8 ) . P h y s i c a l  I n a c t i v i t y :  A  

G l o b a l  P u b l i c  H e a l t h  P r o b l e m .  R e t r i e v e d  N o v e m b e r  7 ,  

2 0 1 0 ,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w h o . i n t / d i e t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f a c t s h e e t _ i n a c t i

v i t y / e n / i n d e x . h t m l   

Ya m a n o u c h i ,  K . ,  S h i n o z a k i ,  T. ,  C h i k a d a ,  K . ,  N i s h i k a w a ,  T . ,  

I t o ,  K . ,  S h i m i z u ,  S . ,  O z a w a ,  N . ,  S u z u k i ,  Y. ,  M a e n o ,  H . ,  

K a t o ,  K .  ( 1 9 9 5 )  D a i l y  w a l k i n g  c o m b i n e d  w i t h  d i e t  

t h e r a p y  i s  a  u s e f u l  m e a n s  f o r  o b e s e  N I D D M  p a t i e n t s  n o t  

o n l y  t o  r e d u c e  b o d y  w e i g h t  b u t  a l s o  t o  i m p r o v e  i n s u l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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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n s i t i v i t y .  D i a b e t e s  C a r e ,  1 8 ( 6 ) ,  7 7 5 - 7 7 8 .   

Z h a n g ,  K . ,  P i - S u n y e r ,  F.  X . ,  &  B o o z e r ,  C . N .  ( 2 0 0 4 ) .  

I m p r o v i n g  e n e r g y  e x p e n d i t u r e  e s t i m a t i o n  f o r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a n d  E x e r c i s e ,  3 6 ,  

8 8 3 - 8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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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6 - 1 8 歲 臺 閩 地 區 男 性 身 體 質 量 評 等 表  

 

6 - 1 8 歲 臺 閩 地 區 男 性 身 體 質 量 評 等 表  

年 齡  過 瘦  正常範圍  過 重  肥 胖  

6  ≦ 1 3 . 9  1 3 . 9 ~ 1 7 . 9  ≧ 1 7 . 9  ≧ 1 9 . 7  

7  ≦ 1 4 . 7  1 4 . 7 ~ 1 8 . 6  ≧ 1 8 . 6  ≧ 2 1 . 2  

8  ≦ 1 5 . 0  1 5 . 0 ~ 1 9 . 3  ≧ 1 9 . 3  ≧ 2 2 . 0  

9  ≦ 1 5 . 2  1 5 . 2 ~ 1 9 . 7  ≧ 1 9 . 7  ≧ 2 2 . 5  

1 0  ≦ 1 5 . 4  1 5 . 4 ~ 2 0 . 3  ≧ 2 0 . 3  ≧ 2 2 . 9  

1 1  ≦ 1 5 . 8  1 5 . 8 ~ 2 0 . 3  ≧ 2 1 . 0  ≧ 2 3 . 5  

1 2  ≦ 1 6 . 4  1 6 . 4 ~ 2 1 . 5  ≧ 2 1 . 5  ≧ 2 4 . 2  

1 3  ≦ 1 7 . 0  1 7 . 0 ~ 2 2 . 2  ≧ 2 2 . 2  ≧ 2 4 . 8  

1 4  ≦ 1 7 . 6  1 7 . 6 ~ 2 2 . 7  ≧ 2 2 . 7  ≧ 2 5 . 2  

1 5  ≦ 1 8 . 2  1 8 . 2 ~ 2 3 . 1  ≧ 2 3 . 1  ≧ 2 5 . 5  

1 6  ≦ 1 8 . 6  1 8 . 6 ~ 2 3 . 4  ≧ 2 3 . 4  ≧ 2 5 . 6  

1 7  ≦ 1 9 . 0  1 9 . 0 ~ 2 3 . 6  ≧ 2 3 . 6  ≧ 2 5 . 6  

1 8  ≦ 1 9 . 2  1 9 . 2 ~ 2 3 . 7  ≧ 2 3 . 7  ≧ 2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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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6 - 1 8 歲 臺 閩 地 區 女 性 身 體 質 量 評 等 表  

 

6 - 1 8 歲 臺 閩 地 區 女 性 身 體 質 量 評 等 表  

年 齡  過 瘦  正常範圍  過 重  肥 胖  

6  ≦ 1 3 . 6  1 3 . 6 ~ 1 7 . 9  ≧ 1 7 . 9  ≧ 1 9 . 1  

7  ≦ 1 4 . 4  1 4 . 4 ~ 1 8 . 0  ≧ 1 8 . 0  ≧ 2 0 . 3  

8  ≦ 1 4 . 6  1 4 . 6 ~ 1 8 . 8  ≧ 1 8 . 8  ≧ 2 1 . 0  

9  ≦ 1 4 . 9  1 4 . 9 ~ 1 9 . 3  ≧ 1 9 . 3  ≧ 2 1 . 6  

1 0  ≦ 1 5 . 2  1 5 . 2 ~ 2 0 . 1  ≧ 2 0 . 1  ≧ 2 2 . 3  

1 1  ≦ 1 5 . 8  1 5 . 8 ~ 2 0 . 6  ≧ 2 0 . 9  ≧ 2 3 . 1  

1 2  ≦ 1 6 . 4  1 6 . 4 ~ 2 1 . 6  ≧ 2 1 . 6  ≧ 2 3 . 9  

1 3  ≦ 1 7 . 0  1 7 . 0 ~ 2 2 . 2  ≧ 2 2 . 2  ≧ 2 4 . 6  

1 4  ≦ 1 7 . 6  1 7 . 6 ~ 2 2 . 7  ≧ 2 2 . 7  ≧ 2 5 . 1  

1 5  ≦ 1 8 . 0  1 8 . 0 ~ 2 2 . 7  ≧ 2 2 . 7  ≧ 2 5 . 3  

1 6  ≦ 1 8 . 2  1 8 . 2 ~ 2 2 . 7  ≧ 2 2 . 7  ≧ 2 5 . 3  

1 7  ≦ 1 8 . 3  1 8 . 3 ~ 2 2 . 7  ≧ 2 2 . 7  ≧ 2 5 . 3  

1 8  ≦ 1 8 . 3  1 8 . 3 ~ 2 2 . 7  ≧ 2 2 . 7  ≧ 2 5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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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23-65歲臺閩地區男性身體質量百分等級常模 

 

23-65 歲臺閩地區男性身體質量百分等級常模  

年 齡  過 輕  稍 輕  普 通  稍 重  過 重  

2 3 - 2 5  ~ 2 0 . 6  
2 0 . 7 ~  

2 1 . 9  

2 2 . 0 ~  

2 3 . 0  

2 3 . 1 ~  

2 4 . 7  
2 4 . 8 ~  

2 6 - 3 0  ~ 2 1 . 4  
2 1 . 5 ~  

2 2 . 8  

2 2 . 9 ~  

2 4 . 3  

2 4 . 4 ~  

2 6 . 4  
2 6 . 5 ~  

3 1 - 3 5  ~ 2 2 . 1  
2 2 . 2 2 ~  

2 3 . 5  

2 3 . 6 ~  

2 5 . 2  

2 5 . 3 ~  

2 6 . 8  
2 6 . 9 ~  

3 6 - 4 0  ~ 2 2 . 1  
2 2 . 2 ~  

2 3 . 7  

2 3 . 8 ~  

2 4 . 9  

2 5 . 0 ~  

2 6 . 6  
2 6 . 7 ~  

4 1 - 4 5  ~ 2 2 . 2  
2 2 . 3 ~  

2 3 . 8  

2 3 . 9 ~  

2 4 . 9  

2 5 . 0 ~  

2 7 . 0  
2 7 . 1 ~  

4 6 - 5 0  ~ 2 2 . 9  
2 3 . 0 ~  

2 4 . 6  

2 4 . 7 ~  

2 5 . 9  

2 6 . 0 ~  

2 7 . 4  
2 7 . 5 ~  

5 1 - 5 5  ~ 2 2 . 9  
2 3 . 0 ~  

2 4 . 4  

2 4 . 5 ~  

2 5 . 7  

2 5 . 8 ~  

2 7 . 1  
2 7 . 2 ~  

5 6 - 6 0  ~ 2 2 . 4  
2 2 . 5 ~  

2 3 . 7  

2 3 . 8 ~  

2 5 . 7  

2 5 . 8 ~  

2 7 . 7  
2 7 . 8 ~  

6 1 - 6 5  ~ 2 2 . 9  
2 3 . 0 ~  

2 4 . 5  

2 4 . 6 ~  

2 5 . 8  

2 5 . 9 ~  

2 7 . 4  
2 7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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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23-65歲臺閩地區女性身體質量百分等級常模 

 

 

23-65 歲臺閩地區女性身體質量百分等級常模  

年 齡  過 輕  稍 輕  普 通  稍 重  過 重

2 3 - 2 5  ~ 1 8 . 8  
1 8 . 9 ~  

1 9 . 8  

1 9 . 9 ~  

2 1 . 0  

2 1 . 1 ~  

2 2 . 5  
2 2 . 6 ~

2 6 - 3 0  ~ 1 9 . 3  
1 9 . 4 ~  

2 0 . 4  

2 0 . 5 ~  

2 1 . 8  

2 1 . 9 ~  

2 3 . 2  
2 3 . 3 ~

3 1 - 3 5  ~ 1 9 . 9  
2 0 . 0 ~  

2 1 . 1  

2 1 . 2 ~  

2 2 . 3  

2 2 . 4 ~  

2 4 . 2  
2 4 . 3 ~

3 6 - 4 0  ~ 2 0 . 5  
2 0 . 6 ~  

2 1 . 8  

2 1 . 9 ~  

2 2 . 9  

2 3 . 0 ~  

2 5 . 1  
2 5 . 2 ~

4 1 - 4 5  ~ 2 0 . 6  
2 0 . 7 ~  

2 2 . 3  

2 2 . 4 ~  

2 3 . 8  

2 3 . 9 ~  

2 5 . 9  
2 6 . 0 ~

4 6 - 5 0  ~ 2 1 . 5  
2 1 . 6 ~  

2 3 . 1  

2 3 . 2 ~  

2 4 . 3  

2 4 . 4 ~  

2 6 . 3  
2 6 . 4 ~

5 1 - 5 5  ~ 2 1 . 7  
2 2 . 8 ~  

2 3 . 9  

2 4 . 0 ~  

2 5 . 5  

2 5 . 6 ~  

2 7 . 2  
2 7 . 3 ~

5 6 - 6 0  ~ 2 1 . 9  
2 2 . 0 ~  

2 3 . 5  

2 3 . 6 ~  

2 5 . 4  

2 5 . 5 ~  

2 6 . 8  
2 6 . 9 ~

6 1 - 6 5  ~ 2 1 . 8  
2 1 . 9 ~  

2 3 . 7  

2 3 . 8 ~  

2 5 . 5  

2 5 . 6 ~  

2 7 . 4  
2 7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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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家 長 同 意 書  

家長同意書  
    茲 邀 請 學 生 參 加 「 探 討 國 中 生 從 事 Wi i 互 動 式 遊

戲 機 中 不 同 項 目 之 能 量 消 耗 的 比 較 」 之 研 究 計 畫 。 研

究 計 畫 中 ， 學 生 需 配 戴 攜 帶 式 氣 體 分 析 儀 之 面 罩 和 無

線 心 跳 監 測 器，操 作 三 款 Wi i 遊 戲 各 1 0 分 鐘，每 項 遊

戲 中 間 拿 下 面 罩 休 息 5 分 鐘 ， 藉 以 測 量 Wi i 遊 戲 的 能

量 消 耗 狀 況 ， 作 為 學 術 上 統 計 分 析 之 用 ， 懇 請 貴 家 長

同 意 您 的 子 弟 參 與 此 研 究 計 畫 ， 不 勝 感 激 。  

彰 化 縣 秀 水 國 中 教 師    

國 立 臺 灣 體 院 體 研 所 研 究 生  

  許 靜 宜         

 
家 長             同 意 學 生             參 加 Wi i 遊

戲 機 能 量 消 耗 之 研 究 計 畫 。  

 
家 長 簽 名 ：  

日     期 ：  

聯 絡 電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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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六   運 動 自 覺 量 表  

 

B o r g 運動自覺量表  
 

6   

7  v e r y ,  v e r y  l i g h t (非常非常輕鬆 )  

8  

9  v e r y  l i g h t (非常輕鬆 )  

1 0  

1 1  f a i r l y  l i g h t  (輕鬆 )  

1 2  

1 3  s o m e w h a t  h a r d  (有些吃力 )  

1 4  

1 5  h a r d  (吃力 )  

1 6  

1 7  v e r y  h a r d  (非常吃力 )  

1 8  

1 9  v e r y ,  v e r y  h a r d  (非常非常吃力 )  

2 0   
 


